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公開說明書

一、基金名稱：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二、基金種類：組合型基金

三、基本投資方針：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九)說明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

六、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

七、核准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八、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

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

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難，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

人進行短線交易。 

3. 本基金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其它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

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

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

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本基金因計價幣別不同，投資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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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申購幣別金額除以面額計算，各計價幣別且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 

4. 本基金投資子基金部分可能涉有重複收取經理費。 

5. 本基金之主要投資風險包括產業景氣循環風險、流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

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投資特定投資標的等風險，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及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標的涵蓋低於投資等級或無信評之債券，故需承

受較大之價格波動，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因投資政治、經濟相對較不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

該等債券對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呈現較敏感的價格反應，而使其淨值波動較大。有關本基金運用

之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20頁至第21頁及第22頁至第 27頁。 

6. 投資遞延手續費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支付，且

該費用將依持有期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

用，請詳閱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之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7. 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

的匯率，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市場人民幣供給量及

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報價產生價差（折價或溢

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動之影響。同時，人民幣相較

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幣升貶

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8. 本基金提供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並可能對該等受益權單位之計價幣別進行一定程度之避險。

投資南非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意謂著投資人將承擔前述計價幣別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依據匯率變

化而可能使投資人產生匯兌損失。南非幣一般被視為高波動 /高風險貨幣，投資人應瞭解投資南

非幣計價級別所額外承擔之匯率風險。若投資人係以非南非幣申購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基金，

須額外承擔因換匯所生之匯率波動風險，故本公司不鼓勵持有南非幣以外之投資人因投機匯率變

動目的而選擇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就南非幣匯率過往歷史走勢觀之，南非幣係屬波動度甚大

之幣別。倘若南非幣匯率短期內波動過鉅，將會明顯影響基金南非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

淨值。 

9.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

下波動。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

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公司網站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fund-information.html)備有基

金配息組成項目供投資人查詢。 

10. 本 公 司 聲 明 遵 循 「 機 構 投 資 人 盡 職 治 理 守 則 」 ， 投 資 人 可 至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about/tw-regulatory-disclosure/stewa 

rdship.html 查詢相關盡職治理守則。有關基金之 ESG 資訊，投資人應於申購前詳閱基金公開

說明書所載之基金所有特色或目標等資訊，及本公司官網可查詢基金 ESG 資訊。 

11. 本基金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永續相關重要發行資訊之揭露請詳見【附錄六】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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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發行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相關主題基金之資訊揭露，定期評估資訊將於公司網站公告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about/commitment.html 

12.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

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13.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

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14.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網址： 

(1) 瑞銀投信網站：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 

(2)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15. 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投資人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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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裡】

一、經理公司總公司

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 7號5樓

網址：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html

電話：(02)8758-6938

傳真：(02)8758-6920

經理公司發言人

姓名：王心如

職稱：總經理

電話：(02)8758-6938

電子郵件信箱： SH-UBSFunds-Taiwan@ubs.com

二、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120號

網址：https://www.bot.com.tw

電話：(02)2349-3456

三、受託管理機構

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瑞銀資產管理 (瑞士)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Switzerland AG.)

地址：Rue des Noirettes 35, 1227 Carouge, Switzerland

網址：www.ubs.com

電話：+41 22 375 31 71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道富銀行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

地址：68th Floor,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www.statestreet.com

電話：+852-2840-5388

六、基金保證機構：

無。

七、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

八、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名稱：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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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裡】

電話：(02)6633-9000

九、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江家齊、趙敏如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 5段7號68樓

網址：www.kpmg.com.tw

電話：(02)8101- 6666

十、基金會計委外受託機構

名稱：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民國99年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電話：(02)6633-9000

十一、經理公司或本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

無。

十二、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索取方法

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均備有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免費前往索取或洽

經理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經理公司之網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 )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下載。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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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2.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 基準受益權單位、受益權單位總數及各類型受益權單位與基準受益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1.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金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

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 受益權單位總數：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3.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率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註) 1: 32.245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註) 1: 4.40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註) 1: 1.75 

(註)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外滙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

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比率，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

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1. 每一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 每一美元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 

3. 每一人民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4. 每一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南非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理追加募集。 

(五) 成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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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以下簡稱信託契約 )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

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本

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六) 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含指數股票

型基金(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 ETF)及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

金受益憑證（以下簡稱本國子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及銷售之

境外基金、於外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美國店頭市場（ NASDAQ）、英國另類投資市場 (AIM)、

日本店頭市場（ JASDAQ）、韓國店頭市場（ KOSDAQ）及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之

封閉式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包括反向型ETF及商品 

ETF）（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且不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金及私募基金。 

(九) 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1.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為原則，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

資於前述(八)之標的。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本國子基金及外國子基金之總金額不得低

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投資於國內外「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總金

額不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所謂國內外「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

金係指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九條規範並經下列標準篩選出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

位： 

I. 第一層篩選： 

a) 基金名稱含ESG、永續(sustainable)、社會責任(Socially Responsible)之基金受

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或 

b) 投資策略符合永續或責任投資 (Sustainable 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概念之環

境保護 (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 (Social)與/或公司治理 (Governance)之基金受

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第一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400-500檔。 

II. 第二層篩選：其發行人已簽署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PRI是目前全球最大永續投資倡議組織之一，並且是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聯合國環境署（ UNEP）的合作夥伴。簽署 PRI 的投資機構每年須

揭露其責任投資執行情形，並遵循 PRI 六大原則： (1)將ESG 議題納入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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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決策過程；(2)積極行使股東所有權； (3)要求所投資的企業適當揭露 ESG 資

訊；(4)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執行 PRI 原則；(5)建立合作機制強化 PRI 執行效

能；(6)出具個別報告執行 PRI進度。此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200-300檔。 

III. 第三層篩選：原則上，本基金主要投資於 ETF 及瑞銀資產管理所經理之子基金。於

篩選時根據該基金之公開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公開説明書、定期報告等所揭露之投

資策略、投資組合建構原則、排除政策、 ESG風險整合等內容，判斷其是否符合瑞

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 (ESG Product Framework)。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

定義之永續投資策略依下列面向定義子基金為「非 ESG基金」、「 ESG整合基金」、

「ESG提倡基金」、「聚焦永續基金」、「影響力投資基金」詳細定義與瑞銀資產

管理ESG產品架構如下所述；本基金只投資於「聚焦永續基金」與「影響力投資基

金」，此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80-100檔。 

a) ESG提倡及相關揭露： 

a. 符合無害及良好治理原則； 

b. 軟性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本基金致力於 ...)、硬性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本

基金將勝過 ...) 、硬性提倡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c. 投資組合持有超過一定比例 ESG資產； 

d.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或其他

影響力投資相關的目標； 

e. 投資標的僅限定於符合影響力投資之標的。(影響力投資：子基金直接投

資於旨在產生社會和環境影響力之公司、組織和基金，藉此能對社會或

環境帶來重大的影響力，同時獲取財務回報 ) 

b) 正面篩選：子基金之非財務投資目標是否識別及評估重大環境、社會及治理

風險、有益於環境及社會、或對永續目標做出貢獻。 

c) 排除政策：子基金之投資排除對環境、社會或治理（ ESG）有負面影響的標的，

包含但不限於 

a. 有爭議武器； 

b. 貧鈾彈； 

c. 開採或出售燃煤、油砂； 

d. 爭議性表現（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且無糾正舉動）； 

e. 燃煤發電； 

f. 爭議性商業行為 (或生產 )：菸草、成人娛樂、賭博、爭議性軍事武器； 

g. 瑞銀資產管理基於主動議合規則 (engagement)之排除項目。 

d) ESG風險整合：將 ESG風險整合入研究流程，或將 ESG風險納入投資組合篩選

原則。 

e) 盡職治理：公司議合以及股東會投票。舉例來說，瑞銀資產管理簽署或承諾

了以下與投資盡責治理相關的最佳實踐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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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ICGN) Global 

Stewardship Principles 

b. UK Stewardship Code 

c. Japanese Stewardship Code 

d. Hong Kong SFC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 ISG Stewardship 

Framework (USA) 

e. Australian FSC Standard 23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Asset Stewardship 

f. Taiwan 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台灣機構投資

人盡職治理守則 )

依以上定義，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為： 

•「非ESG基金」：投資研究流程及投資組合皆無納入 ESG元素。 

•「ESG整合基金」： 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惟投資組合無訂定 ESG相

關目標。 

•「ESG提倡基金」： 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惟投資組合僅訂定軟性 ESG

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致力於擁有相對於績效指標較低的加權平均碳密度，惟此

目標非強制須達成之目標 )。 

•「聚焦永續基金」：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並亦納入投資組合篩選原則、

投資組合訂有 ESG投資排除範圍且訂有硬性 ESG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持有超過一

定比例之 ESG資產、投資組合加權平均碳密度低於基準指標…等 ) 

•「影響力投資基金」：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並亦納入投資組合篩選原

則、投資組合訂有 ESG投資排除範圍且訂有硬性 ESG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持有超

過一定比例之 ESG資產、投資組合加權平均碳密度低於基準指標…等 )、投資標的僅

限定於符合影響力投資之標的 (例如：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或擁有明確且可以

衡量的正面社會或環境影響力 )。 

IV. 第四層篩選：參考外部資料包含 MSCI ESG評級與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等分析子基金 

(含基金受益憑證及 ETF)投資組合之 ESG 綜合表現。子基金須同時符合下述兩項條件： 

a) MSCI ESG評級： A以上 (含A/AA/AAA)。 

b) 子基金之加權平均碳密度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等級為「低」或

「非常低」，或該子基金之基準指數或追蹤之指數為相較其母指數(Parent Index)具

有較低之加權平均碳密度之指數。

具高碳密度公司的意義

由於碳密度較高的公司可能面臨更多碳相關的市場和監管風險，因此本指標（ MSCI

加權平均碳密度）用來評估該投資組合相對於其他投資組合或其基準指數，暴露於潛

在氣候變化的相關風險。本指標可進行非股權資產類別間的比較。 

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 CO2排放量噸數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

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碳密度是根據投資組合內每個公司的碳密度（碳排放範圍 1 & 2 /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並依投資組合權重計算加權平均值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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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層級，碳密度（碳排放範圍 1 & 2 /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代表公司最近期公布

或估計之範圍 1 & 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按銷售額每百萬美元為單位進行標準

化，讓不同規模的公司能進行比較。 MSCI ESG Research從被投資公司之公開文件與

碳資訊揭露專案（ CDP）中收集公司特定的直接（範圍 1）和間接（範圍 2）溫室氣體

排放數據。如果一家公司未公布溫室氣體排放， MSCI ESG Research將使用其專門方

法估計範圍 1和範圍 2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每年更新一次。

範圍1碳排放定義為排放來源來自公司所擁有或控制，比如在熔爐或車輛中直接燃燒

燃料。範圍 2碳排放定義為是由公司購買電力所產生的排放。 

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實例 

MSCI ESG CarbonMetrics針對全球約 8,500間公司（包含 MSCI ACWI中所有成分股）

進行其碳密度的分析，並如前述依照投資組合權重計算投資組合（或基金）層級之加

權平均碳密度等級。請參考以下圖示。

較母指數 (Parent Index)具有較低之加權平均碳密度之指數(ESG版本)說明

請參考以下圖例說明。綠底為追蹤 ESG版本指數之 ETF，白底為追蹤傳統型指數之 

ETF，兩者追蹤同一母指數，差別在於 ESG版本指數將傳統型指數經過 ESG標準過濾

後，剔除部分不符合永續指標之公司，留存下來之較為濃縮版的指數 (成分股數量較

低、總市值也較低 )。其中右數第三欄「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加權

平均碳密度」，碳密度 (或稱碳足跡 )在國際上衡量的單位是每百萬美金銷售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含量的公噸數，當數值越低，代表指數成分公司排放的二氧化碳越低，對環

境的貢獻度也越大，進而整體 ESG的分數就越高。下圖釋例為 MSCI全球股票指數，

其加權平均碳密度 169公噸，ESG版本的 MSCI全球股票指數碳排量下降到 47公噸

及68公噸，皆大幅低於母指數。故投資於追蹤 ESG版本指數(具有較低之加權平均

碳密度)之ETF或基金受益憑證能確保本基金具備足夠 ESG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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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綜合評估子基金之績效、流動性、波動度、地域性等表現，擇優選擇 15-25 檔納

入投資組合。 

(2)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

第一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本基金之投資總金額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五以上之子基金所投資之市場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等重大非預期

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子基金暫停交易，或子基金之基

準貨幣實施外匯管制或該國貨幣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時。 

(3)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 1）款之比

例限制。 

2.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限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3.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

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

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4. 經理公司為避險目的，得利用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一

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

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處理本基金資產之匯入匯出，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

銀行及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5.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率、債券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與期貨

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金管會「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行注意事項」及其他金管會之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 

1. 投資策略：

本基金係以追求長期穩定的總回報為目標，以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在 ESG領域長期累積的經驗，結合

永續投資趨勢，利用股票 ETF及基金、債券 ETF及基金及現金等資產類別來建構永續多元投資組合，

並透過永續投資策略資產配置與戰略資產配置達到資產平衡最適化。 

(一) 永續投資策略資產配置 (SI SAA)：策略資產配置決定基金長期報酬及風險特性。本基金之策略

資產配置投資於永續投資系列金融商品，提供長期穩定的收益分配，原則上股票子基金配置將高

於基金淨資產價值之五成。投資組合參考瑞銀環球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CIO)之長期市場展

望、各類資產預估報酬及波動度、資產相關性等資訊，及風險最適化之考量，由經理公司經過投

資策略會議或產品會議討論決議策略資產配置。 

(二)戰略資產配置策略(TAA)：為提升基金操作彈性及投資效率之目的，本基金參考瑞銀環球財富

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CIO)提出之戰略配置觀點，經由定期資產配置會議討論動態調整股債配置，

發掘短期的市場機遇並減緩潛在風險。其驅動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全球總經數據、各國央行利率政

策等任何可能影響投資組合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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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係指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九條規範並經篩選標準篩選出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

股份、投資單位。篩選標準請參考【基金概況】一、基金簡介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四) 投資風險控管機制：

本基金投資組合使用瑞銀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藉由瑞銀獨有之投資風險管理系統進行系統化及基

於規則的風險控管機制來監控投資風險變化並即時調整投資組合部位來因應並盡最大努力管理風

險。本機制旨在控管投資組合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緩和波動度並使投資組合在市場大幅下跌時

可以降低投資組合的損失，另外亦可藉由承受一定程度的投資組合波動風險，在正常市場期間保

持高度投資組合曝險以追求報酬。

該機制主要基於以下資訊進行操作：（ 1）當前表現與歷史表現的對比。（ 2）根據市場已實現報

酬對未來波動性進行估計。在考慮到上述兩點後訂定本基金之風險預算，並在符合前述風險預算

的前提下設定多元資產組合和低風險資產（固定收益和 /或風險抵消資產）的目標曝險。

瑞銀獨有之風險管理系統利用風險具有延續性之特性，每日監控過去一年之滾動波動度，及預測

未來波動度，於市場震盪時由系統產生最適風險部位訊號，投資組合再依據訊號做調整投資組合

資產配置，系統及模組化的控管機制可以避免人為情緒因素的干擾，有紀律的調整投資組合中股

票、債券、貨幣型基金及現金之資產配置比重來控管投資組合的下檔風險。舉例說明在市場極度

震盪時，投資組合可以調整至最保守之配置以降低投資組合的波動度，例如盡量提高但不超過 

30%之現金部位及貨幣市場基金，搭配使用衍生性商品予以避險，以減少投資組合損失。而後根

據投資組合的風險承受能力，在市場恢復期內逐步重新調整股債比，進入市場以達到市場上漲時

增加報酬的目標。 

(五) 投資標的負向篩選：本基金之投資排除對環境、社會或治理（ ESG）有負面影響的標的，相

關政策請詳見下方第五點「排除政策」。

有關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2463號函，針對 ESG基金應揭露之事項，請參閱【附錄六】投信事業發

行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相關主題基金之資訊揭露。 

(六) 永續性排除政策：本基金屬主動型投資策略基金，依瑞銀永續性排除政策限制不可投資標的

之範圍。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 

y.html 

2. 投資特色 

1. 經理公司將依各子基金 /ETF 之目標風險屬性定位，進行資產配置與投資組合建構，以風險控管

與穩定收益為核心，在承擔合理風險水準之前提下，追求達到其對應之投資目標。 

2. 投資組合兼具永續投資理念及風險管理創新。投資組合以低成本的 ETF及符合永續規範的共同

基金為主，除了永續股票 ETF，亦添加永續債券 ETF、歐盟條文第 8 條合規之境外股債基金；並藉

由系統化及基於規則的投資風險控管機制來監控投資風險變化及調整投資組合部位，在遇到市場

下跌時將不超過 30%之風險性資產調配至現金及貨幣型基金，再搭配使用衍生性商品予以避險，

目前暫定股票型基金配置五成及債券型基金配置五成之中性配置，後續依市場波動由基金經理人

彈性調整配置，以控管投資組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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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彈性匯率避險操作，降低投資海外匯率風險，本基金採取彈性匯率避險策略，考量避險成本與

貨幣相對價值，動態調整避險比率，以降低匯率波動風險對淨值之影響。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海外組合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投資組合以低成本的 ETF及符合永續規範的共同基

金為主，以協助投資人達成資產長期穩健增值的目標。

本基金適合瞭解基金風險且尋求分散投資於全球永續資產之投資組合，並尋求資產長期穩健增值且

獲得穩定收益之投資人。投資人仍需注意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之可

運用期間長短後辦理投資。 

(十二) 本基金之銷售限制：本基金不得銷售、轉讓予任何具有美國人身份之人士或由具有美國人身份之

人士持有。美國人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何人： 

(i)符合美國  1986 年所得稅法第 7701(a)(30) 條（Section 7701(a)(30) of the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及其修訂內容定義、以及符合依據美國所得稅法規定頒佈之財政部法規

（Treasury Regulations）定義之美國人； 

(ii)符合1933 年美國證券法 S 法規（ 17 CFR § 230.902(k)）定義之美國人； 

(iii)非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規章第 4.7 條（Rule 4.7 of the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Regulations）（17 CFR § 4.7(a)(1)(iv)）所定義之非美國人； 

(iv)符合 1940 年美國投資顧問法第 202(a)(30)-1 條（Rule 202(a)(30)-1）及其修訂內容之位於美

國境內定義；或 

(v)為協助美國人投資基金而成立之任何信託、實體或其他架構。

受益人如於日後成為美國人或知悉其所代表之人 (如銷售機構之客戶 )成為美國人時，應立即通知經

理公司。於此情形，經理公司可能要求受益人或其所代表之人贖回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 

(十三) 銷售開始日：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民國 111年10月24日起開始募集。 

(十四) 銷售方式：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得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之。 

(十五) 銷售價格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

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

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2)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受

益權單位原發行面額所列該計算幣別之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

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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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均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由

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訂定之。 

5. 現行之申購手續費費率：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

其計算、給付方式之說明。 

(十六) 最低申購金額 

1.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證券商經營財富

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理公司另

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下述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1) 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 申購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壹仟元整。 

(3) 申購人每次申購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陸仟元整。 

(4) 申購人每次申購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南非幣壹萬元整。 

2. 前開期間之後，本基金最低申購金額仍依上述最低申購金額限制。 

3.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4. 受益人申請於經理公司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間之轉申購，除另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僅得於

相同幣別間為之。 

5. 本基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於期滿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 NB

類型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惟僅得申請全數轉申購，不得為部分轉申購申請。 

6.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

發行總面額時，經理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

方式為之。 

7. 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

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七) 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 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

提供護照。但客戶為未成年或禁治產人 (於民國98年11月23日前適用)或受輔助宣告之

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

件。 

(2) 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

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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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理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留存影

本備查。 

(4) 經理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或申購基金。 

2. 經理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

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或所提供文

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客

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時，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 

(十八) 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滿九十個日曆日 (含該日 )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

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

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

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除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不得申請部分買回外，

其餘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十九) 買回費用 

1.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

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本基金現行此部份買回費用為零。 

2.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應依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二十) 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

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本基金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一 ) 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難，

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憑證單位數

不滿七日(含)即申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得收取買回價金百分之○ .○一(0.01%)

之買回費用。前述「不滿七日」係指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買

回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其值小於七個日曆日 (含第七日 )者。惟按事先約定

條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同一基金同一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得

不適用上述短線交易之規定。前開買回費用分別依各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外幣至各該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小數點第二位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案例說明：客戶 A 君於 2022 年 11 月 7 日單筆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0 萬元，申購單

位數為 10000 單位； A 君於 2022 年 11 月 11 日辦理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 

50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0元，A 君持有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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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 ○.○一(0.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 A 君應支付之短線

交易費用為： 5000 (買回單位數 ) x 30 元(買回淨值 ) x ○.○一(0.01%) (短線交易買

回費率) =15 元(短線交易費用 )。 

(二十二 ) 本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子基金，其掛牌交

易之證券交易市場或註冊地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或非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子基金，其註冊

地之證券交易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易，經合計前開子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

比例或美元外匯交易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係指投資比

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含)以上之國家或交易市場或註冊地。自成立之日起經

理公司依信託契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每會計年度於其網站公告達該上述一定比例之主

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日，並每季檢視上述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

假日，如有變更，經理公司應於每年度 3月、6月、9月及12月底於經理公司網站公佈，並依

信託契約規定之方式公告。嗣後本基金投資比例及其休假日變更，仍從其公告規定。 

(二十三 ) 經理費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伍零(1.50％)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分，不收

取經理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除 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

對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理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2、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依前款比率計算所收取之

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符合一定條件之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

戶。前述「一定條件」係指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符合下列條件者： 

(1) 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任人須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之專業投資

機構。 

(2) 除投資型保險專設帳戶外，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 (即委託金額)

應達新臺幣參億元或等值外幣，及投資於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淨資產價值不低於新臺

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 

(二十四 )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肆 (0.14％)之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五 ) 是否分配收益 

1. 本基金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2.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以外所得之子基金收益分配，

為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另本基金 B類型及 NB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類型及 N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中華民國境外從事外幣間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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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後之餘

額為正數時，亦分別併入 B類型及 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類型及 NB類型南非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情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額。上述

可分配收益由經理公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決定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依本條

第4項規定之時間，按月進行收益分配。 

3.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

配之金額是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金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配

息可能涉及本金。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

可適時修正每月收益分配金額。 

4.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

決定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 (含該日 )分配之，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

司於期前公告。 

5.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

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

包括資本利得時，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 

6. 本基金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

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7.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

外之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

時間及給付方式。 

※配息範例說明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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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性質 

(一) 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經金管會111年08月29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50170號函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外發行受

益憑證並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交易行為，均應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申購人之申購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三) 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本基金成立於 111年11月4日，截至目前並未進行追加。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

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

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益人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

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

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

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

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

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

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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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

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可供查閱之方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

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2.款至第 4.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

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4. 買回費用。 

5.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 (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

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

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

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或其

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

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

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

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

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

管。 

(十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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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二十)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

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十一 )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2.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 

(二十二 )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

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公司或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境外基金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關

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應負

賠償責任。 

3、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三)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

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

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

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

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

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

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五)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

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

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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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

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

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

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定，

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

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九)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 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 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

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

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

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

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或本基

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

公司。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十二) 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三)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

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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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

擔。 

(十五)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惟經理公司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

內，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

產配置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經理公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

基金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基金帳務作業處理代理機構及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亦得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企業。其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

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六) 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七)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五、基金投資 

(一) 基金投資方針及範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九)說明。 )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 (學)歷及權限 

1.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本基金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1) 投資分析：研究人員或基金經理人依據國內外金融局勢、證券市場總體經濟分析及參酌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分析報告及個別券商研究報告加以歸納分析後，作成研究分析報告，提供

作為基金經理人投資標的之決策參考。 

(2) 投資決定：基金經理人參考各項研究分析報告、券商研究報告及市場資訊，制定投資策略

並作成投資決定書，送交複核及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執行。 

(3) 投資執行：交易員取得基金經理人「投資決定書」後，應以保管機構受託保管基金專戶之

名義(但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得依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 )自行

或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間接向交易經紀商委託交易。交易員與交易對手或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確實核對委託執行結果無誤後，依實際交易結果製作「投資執行表」，記載當日實際

買賣證券之成交資訊。交易員應將交易確認資料輸入基金系統，由基金會計依據回報資料

覆核交易確認書是否正確，製作交割指示函，交由有權簽章人會簽，指示保管機構進行交

割作業。若實際執行結果與「投資決定書」內容不符時，交易員應於「投資執行表」說明

差異原因。 

(4) 投資檢討：基金經理人與投資部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其中包

含投資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投資檢討由基金經理人、複核及權責主管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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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 (學)歷及權限

姓名：陳碩存

學歷：英國埃克賽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金融分析暨基金管理碩士 /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經歷：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主管 (110/09-迄今)

瑞聯投顧投資研究部部門主管 (107/05-110/08)

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產品經理 /交易員(104/12-107/04)

景順投信產品策略部產品經理 (102/2-104/06)

第一金投顧基金總代理部產品規劃組部門主管 (100/2-102/2)

權限：基金經理人應依據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作成投資決

定書，經複核人員覆核，並呈報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交易員執行。 

3.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姓名：陳碩存 (113/05/03-迄今)

陳建銘 (112/02/08-113/05/02)

陳碩存 (111/11/04-112/02/07) 

4. 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之其它基金利益衝突之防範措施 

(1)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國牆」制度

外，經理公司應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

系，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

程分別予以獨立。 

(2)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

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

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

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 (反之亦然 )，或兼任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接受外國

專業投資機構委任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之人員，除有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及公司內

部投資限制規定，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外，不同基金／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

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或於同一日提供與所管理基金／帳戶之投資決定為反向之投資建

議(反之亦然)；且其所管理之不同基金／帳戶間於短時間內有相反交易，或於投資建議提

供後之短時間從事相反交易者，須列表控管並說明。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或交易範

圍及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提供證券投資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之範圍，應以所經理基金

之主要投資標的及地區為限，且其投資策略應同屬主動式操作管理策略或被動式操作管

理策略。 

(4)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 (反之亦然 )，每月檢視有相同或類似績效評估指

標之不同基金／帳戶的績效，差異在一定比例以上者基金經理人 (或投資經理人 )需提出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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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差異說明，並研議相關措施，其研討後之說明與措施則需經投資董事覆核其操作有無

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是否具一致性及差異原因之說明與改進措施是否確為妥適。 

(5) 基金與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而於同一日對不同帳戶間買賣同一標的

時，經理人會同時選取其所管理之帳戶進行下單，採電腦隨機編號，以公平對待客戶。

若以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將同時進來的單子，一起下單給同一家券商，

當未能全部成交時，則由電腦依原始下單數量等比例分配以求公平；當綜合交易帳戶錯

帳需執行反向回沖交易時，該交易需按原始電腦下單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各帳戶；因反向

回沖交易而產生利益時，該利益歸各帳戶所有，若有虧損則由公司自有資金負擔並匯款

至各帳戶做為補償。若未採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按單子進來之順序，依

序下單以公平對待客戶；另非採綜合交易帳戶之錯帳處理同前述程序。 

(6) 恪遵法令、主管機關有關防止利益衝突之相關規定，並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防止利

益衝突之規範辦理之。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無。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瑞銀資產管理(瑞士)有限公司為瑞銀集團成員，其並得另行複委任

瑞銀資產管理旗下其他公司或人員提供相關服務。瑞銀集團旗下主要分為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及

資產管理。瑞銀資產管理為全球最大之資產管理機構之一，截至 2021年12月，瑞銀資產管理所

管理的資產達 1.2兆美元，廣佈在美洲，歐洲和亞洲，並統合各區域的分析與研究。瑞銀集團在

全球50個國家都設有子公司、分公司或辦事處，總員工共超過 72,887人，而瑞銀資產管理(瑞士)

有限公司負責歐洲地區之相關業務與投資研究分析，藉由在地化之經營，能更深入了解當地之

經濟市場概況及取得及時之資訊，提供客戶全方位之服務。 

(五) 基金運用之限制 

1.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

定： 

(1)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2)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3) 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4)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

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5)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

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6)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7)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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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8)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書； 

(9)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10)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及商品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1) 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12)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2. 前述1之第(5)、(7)及(10)款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3.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前述1.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

致有前述1.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 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不適用。(本基金為組合型基金 )。 

(七) 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出席受益人會議委

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處理方式： 

(1) 國內部份： 

A.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事業人員或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代表為之。 

B.經理公司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席基金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

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C.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D. 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

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2) 國外部份：

考量成本及地理因素，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管理公司召開

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暨行使表決權。 

(八) 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

依據中信顧字第 1010700342 號函，茲就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分別說明如下： 

1. 經理公司接受投資人人民幣申購價款後，其申購及贖回流程： 

(1)經理公司募集發行人民幣計價基金，於基金保管機構開立人民幣存款之基金主帳戶與基金

銷售帳戶。投資人辦理申購人民幣計價基金，須於申購當日 (T 日)基金交易截止時間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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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本人名義將人民幣申購款項匯入基金銷售帳戶，經理公司於確認該筆款項為投資人

本人匯入且申購金額與申購書載明金額無誤後，此申購交易始得成立，於 T+2 日前即寄發

申購交易確認書予投資人。 

(2)投資人於初次辦理人民幣計價基金之申購交易時，經理公司即強制要求其同步留存投資人

本人之國內銀行可存放人民幣之存款帳戶，作為買回及收益分配價金約定帳戶。投資人辦

理贖回交易並經經理公司確認無誤後，於買回淨值計算日計算買回價金並扣除買回相關費

用(短線交易費、匯費 )後之買回淨額，即指示保管機構於付款日當天匯至投資人指定之買回

帳戶。外幣匯款之金流作業時間約須 1~3 天左右。 

(3)本基金外幣匯費依各家銀行公告，其中外幣匯費較新臺幣匯費高，對投資人而言成本較高。 

2. 本基金為多幣別計價 (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 )，因此持有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之匯率

波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將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

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 (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

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等交易，期能降低外幣之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

規避。另由於中國為外匯管制的國家，其政府對外匯收支、結算及買賣可能採取各種限制性的

措施，此種措施亦可能會造成人民幣計價基金在交易、結算時面臨匯率風險。 

3. 本基金不直接投資大陸市場，將不會以人民幣匯入大陸市場。 

(九) 基金投資國外地區之說明事項 

1. 主要投資地區 (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2.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3. 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投資標的或新興產業最近兩年國外市場狀況：不適用，本基金為組合

型基金，未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 

4. 經理公司對本基金因外匯收支所從事之避險交易，其避險方法如下：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九)說明。 

5. 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 (或基金 )發行公司之股東會 (受益人會議 )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詳見【基金概況】五之 (七)說明。 )

六、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惟風

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可能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增減。經理公司除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負責外，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收益率亦不負責本

基金之盈虧。

本基金為海外組合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投資組合以低成本的 ETF及符合永續規範的共同基金為

主，以協助投資人達成資產長期穩健增值的目標。考量本基金與同類型基金過去 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

準差及本基金投資標的，並參酌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

等級訂為RR3 (分為RR1至RR5，RR5為最高風險 )。

22 

20220715/R/B2687-01A-004D/B47 



 

 

 

 

 

 

 

 

  

 

  

 

  

 

  

 

 

 

 

 

 

 

(註)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依照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標準係計算

過去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分類為 RR1-RR5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

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 (如：基金計價幣

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 )，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

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

料(如年化標準差、 Alpha、Beta及Sharpe值等)可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

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下列仍為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一)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無。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無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二)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可能因其投資標的或產業之循環週期而影響本基金之績效。 

(三) 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可能由於市場流動性之因素，致使投資標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

致實際交易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產生價差，影響本基金淨值或延緩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 

(四)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 本基金必須每日以新臺幣計算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因此當美元以及其他資產匯率變動時，

將影響本基金以新臺幣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本基金雖可從事遠期外匯及換匯等交易，以降低

外匯的匯兌風險，但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當本基金所投資標的國或地區發生匯率變動

之風險時，基金經理人將做專業判斷，對於投資組合中有相關之標的持有部位進行調整。 

2. 貨幣避險風險：本基金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如投資人以其

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受益權單位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

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

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3. 人民幣匯率風險：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

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匯率， 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

市場人民幣供給量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

報價產生價差（折價或溢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

動之影響。同時，人民幣相較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

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幣升貶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4. 南非幣匯率風險：若投資人係以非南非幣申購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基金，須額外承擔因換

匯所生之匯率波動風險，故本公司不鼓勵持有南非幣以外之投資人因投機匯率變動目的而選

擇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就南非幣匯率過往歷史走勢觀之，南非幣係屬波動度甚大之幣別。

23 

20220715/R/B2687-01A-004D/B47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倘若南非幣匯率短期內波動過鉅，將會明顯影響基金南非幣別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淨值。 

(五) 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其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情勢變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

不穩定局勢，台灣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外各國經濟條件不一 (如通貨膨脹、國民所得水準、

國際收支狀況、資源自足性 )等，均可能影響子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動，並直接或

間接對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產生影響。 

(六) 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

商品交易之信用風險，主要指交易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履行交割義務之風險，該

項風險之大小取決於對手的履約能力，本基金在承做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針對其背景和風

險承受能力進行審核；同時對交易對手和客戶的信用風險進行評估與管理，並採取相應的風險控

制措施，藉由以上方式降低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七)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 

(八)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 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 Exchange Trade Fund，ETF）：

投資於ETF將面臨所持有的一籃子投資組合類型本身之風險。此外，在 ETF發行初期，可能因

投資人對該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風險影響，使 ETF市價與淨資

產價值有所差異，而造成該 ETF折溢價，但該風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介，改善 ETF之流動性。 

2. 投資受益憑證之風險： 

(1) 大量贖回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若遇眾多投資人同時贖回，致使所投資之受

益憑證需於短時間內支付贖回款項時，或有延緩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 

(2) 資訊揭露不對稱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可能因無法取得該等受益憑證之完整

資訊，如持股內容、基金經理人操作策略等，可能產生資訊透明度不足之風險。 

(3) 流動性風險：當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之投資標的可能欠缺市場流動性，導致投資標

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致實際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產生價差，相對影響本基金

之淨值，甚至將延緩買回價金支付之時間。 

3. 從事反向型 ETF之風險： 

(1) 流動性風險：正常狀況下，即使本基金面臨大量買回，反向型ETF有充分流動性來因應本

基金受益人所需之買回價金需求，惟部分 ETF之市場流動性較差，可能有不易或無法成交、

停止交易或下市之狀況。 

(2) 價格風險：當其所追蹤之指數上漲時，反向型 ETF價格將下跌，績效與其追蹤之指數完全

相反，甚至槓桿放空之反向型指數基金績效將倍數相反於其所追蹤之指數。 

(3) 匯兌風險：以外幣計價之ETF，投資人需留意外幣之收益及本金換算為本國貨幣或其他貨

幣時，可能產生匯兌損失。 

(4) 追蹤誤差風險：ETF採用被動式管理的觀念，投資目標為貼緊或追蹤標的指數變化，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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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市場變化做出主動式操作。由於 ETF不可能完全複製或追蹤標的指數，基金淨值與

對應股價指數走勢可能會有誤差。 

(5) 標的指數編製方式變動或計算準確性之風險：指數編製公司在任何時候可能變更標的指數

的編製及計算方式。 

4. 商品ETF：商品ETF主要是透過商品期貨之衍生性操作連結商品價格，投資於商品市場，需注

意投資在商品市場的額外風險。商品 ETF之投資表現將視市場狀況而定，可能會高於或低於有

關商品現價，也可能發生因調整投資組合等因素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表現之風險，將影響

本基金的淨值。其主要投資風險包含商品 現貨本身的價格變動風險以及期貨轉倉風險、折溢

價風險；當市場處於正價差時，因在期貨轉倉時成本會增加，有可能造成追蹤誤差提高。 

5. 投資債券類型基金主要面臨風險： 

(1) 利率風險：債券價格走勢與利率成反向關係，利率之變動將影響債券之價格及其流通性，

進而影響所投資子基金淨值之漲跌。 

(2) 債信風險：投資債券皆可能隱含債券發行主體無法償付本金或利息之風險。另外，發行主

體之財務體質轉佳／轉弱、或該債券信用評等被調升／調降時，都可能導致債券價格上揚

或下跌之波動，進而影響所投資子基金淨值之漲跌。 

6. 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基金風險：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因包含政治、經濟相對較不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故等債券對利率

風險和信用風險呈現較敏感的價格反應，而使其淨值波動較大。由於新興國家地區可能因政

治、經濟不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利息的信用風險或限制金錢匯出境外或外國投資。

而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不利消息，此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此外，新興市

場國家之幣值穩定度和通貨膨脹控制情況等因素，亦容易影響此類債券價格，進而影響新興

市場債券基金之淨值，造成本基金淨值之波動。 

7.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標的「非投資等級債券」指的是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發

行、支付較高利息之債券，投資標的涵蓋低於投資等級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需承受較大之

價格波動。由於債券信用評等較差，因此違約風險較高，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在經

濟景氣衰退期間，此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而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

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型基金。故非投資等級債券子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

市場流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不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進而影響子基

金之淨值，造成本基金淨值之波動。 

8. 投資可轉換證券基金之風險：

本基金得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基金，可轉換證券包括債券、債權證、公司票據及可按規定轉換

率轉換為普通股的優先股。轉換前，可轉換證券具備與非轉換債務證券相同的一般特性，可

產生穩定收益，且收益率通常高於由同一或類似發行人發行的股票證券，但低於類似性質的

非轉換債務證券。但可轉換證券的價格通常會隨基礎股票的價格波動，惟其波幅往往會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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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證券具較非投資等級債券率而低於基礎普通股的價格波幅。且與債務證券一樣，可轉換

證券的市值往往會隨利率上調而下降，以及隨利率下調而上升。擁有可轉換證券之基金可能

無法控制可轉換證券的發行人是否選擇轉換該證券；若發行人選擇轉換，則對於基金達成其

投資目標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因為發行人可在基金做此項選擇之前強迫轉換。 

9. 投資貨幣市場基金之風險：

此類基金主要投資貨幣市場工具 (短期票券、附買回交易、定存等 )，和部分的投資等級短期債

券，因此所面臨的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相對較低，但仍未能完全免除發行機構與保證機構本

身的信用風險。此外，交易對手涵蓋證券商、票券商、銀行等不特定對象，雖篩選符合信評

等級要求之對手進行交易，仍存有潛在的違約交割風險。再者，若該基金投資海外貨幣市場，

則有匯率風險。 

10. 投資於永續基金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永續投資標的之風險揭露如下： 

1) 資料限制風險

為了進行相關研究並確定具有高 ESG風險的公司，瑞銀使用多個第三方資料來源來進行特定主

題及行業的整體 ESG評估和主題研究。但對於被投資標的 ESG概況的最終結論可能與資料來源

的意見有很大不同。 

2) 缺乏標準分類法風險

瑞銀資產管理制定一種適用於內部區分各永續投資策略的分類方法，這些方法可能與其他同

業及外部指標的分類方式不同： 

•ESG整合策略：永續性被納入研究過程，以降低風險和提高回報。

•以永續性為重點之策略：投資組合追求擁有比基準指標更好的永續性概況。此策略符合歐盟

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8條的要求。

•影響力投資策略：投資目標明確的針對在產生積極環境和社會影響，並同時產生有競爭力的

財務回報。此策略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8條的要求，依照其定義的 ESG特徵此策略也

可以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9條的要求。 

3) 投資選擇之主觀判斷風險

在瑞銀資產管理，因為 ESG整合策略，股票分析師、永續投資分析師和基金經理會在投資組合

層面討論投資研究、潛在參與機會和結果對於投資組合的影響。這種方式可確保基金經理充

分瞭解任何可能對投資組合績效產生負面影響的重大永續性風險，並使基金經理能夠做出明

智的決策，投資理念最終通過標的選擇和權重來表達，並融入到投資組合的構建中。在此框

架內，如果預期投資回報足以補償高 ESG風險，基金經理可能選擇投資於具有高 ESG風險的公

司。或者基金經理可以選擇減少風險部位。在任何情況下，基金經理也可以選擇與公司進行

議合來解決和減輕已確定的 ESG風險，以改善整體投資結果。 

4) 對第三方資料來源之依賴風險

瑞銀資產管理依據內部 ESG研究及外部 ESG數據來對重要的 ESG風險和機會進行檢查和評

估。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採用了下列外部永續發展數據和分析資源，以支援我們的內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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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能力﹕

a. MSCI ESG Research 

b. Trucost 

c. Refinitiv-Asset4 

d. Sustainalytics 

e. ISS 

f. RepRisk 

g. Inrate 

5) 對特定ESG投資重點之集中度風險 

ESG子基金的投資政策所採用以 ESG為主的剔除標準可能導致 ESG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

利的若干證券，及 (或)基於其 ESG 特性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九)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1.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率、債券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與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

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其中： 

(1) 期貨契約風險包括，當期貨市場行情不利於本基金所持契約時，產生保證金虧損與追繳之

風險；在市場行情劇烈變動時，本基金所持之期貨契約可能無法反向沖銷，導致契約無法

反向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除期

貨交易所規定不得進行現貨交割者外，本基金持有之期貨契約未能於最後規定日期前為反

向沖銷時，有可能必須辦理現貨交割；本基金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透過現貨市場辦

理交割事宜，而有實物交割之風險。 

(2) 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選擇權契約的買方若到期時，未選擇反向沖銷或履約而逕使其失去

其履約價值，則可能會遭受包含權利金以及交易成本的損失；而選擇權契約的賣方若市場

走勢不利時，將面臨保證金追繳風險，此外，賣方亦有現金結算與實務交割風險，契約無

法反向沖銷之風險，及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3) 期貨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其價格走勢甚為難測，期貨選擇權到

期或履約時，買權與賣權的賣方將面臨權利金收入與期貨市價價差之風險；契約無法反向

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2.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或證券相關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

位相關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此外，若必須於到期日前處分

證券相關商品，則可能有因市場流動性不足而無法成交的風險。投資人須瞭解本國及部分國

家及地區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市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十)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無，本基金暫不擬從事有價證券之出借或借入。 

(十一) 其他投資風險

無。

七、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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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二十五)說明。

八、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申購作業。 

2.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3.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

購人應依該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除

第4項至第 6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4.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

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5.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6.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7.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8.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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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益人申請於經理公司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間之轉申購，除另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僅得於

相同幣別間為之。 

10. 本基金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於期滿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 NB

類型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惟僅得申請全數轉申購，不得為部分轉申購申請。 

11.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

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12. 申購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16:30前。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外，逾時提出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 

13.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14.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

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

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2)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益權

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受益權單位原發行面額所列該計算幣別之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

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申購金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十六)說明。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

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訂定

之。 

6. 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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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或本基金基金銷售機構所在地票

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支付，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

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

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

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

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金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別外匯活期

存款之利息計算方式辦理。 

3.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

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

司負擔。

九、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買回作業。 

2.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滿九十個日曆日 (含該日 )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

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

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

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除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不得申請部分買

回外，其餘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得依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3. 買回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 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請買回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 16:30。除

能證明受益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外，逾時提出買回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 

4.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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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2.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即後述(五)之1所述)，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 

3. 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即後述(五)之2所述)，於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

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4.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5.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應依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信託契約

第五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6. 受益人向基金銷售機構申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時，買回收件手續費之收取依各基

金銷售機構規定辦理，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該手續費未來可能因代理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7. 短線交易費用：詳見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之 (二十一)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

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2. 如有後述(五)所列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發生者，經理公司應於該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憑證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發行無實體受益憑證，毋庸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 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

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本基

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該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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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公司

停止受理買回；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3.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

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4. 其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 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而有前述(五)所列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日)起，向原

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十、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 收益分配權 (僅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

分配權)。 

(3)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

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

並支付之：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伍零(1.5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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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

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分，不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

團之子基金，除 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對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理

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2、 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依前款比率

計算所收取之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符合一定條件之全權委託

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係指該全權委託投資專

戶符合下列條件者： 

(1)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任人須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

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 

(2)除投資型保險專設帳戶外，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託投資資產價

值(即委託金額 )應達新臺幣參億元或等值外幣，及投資於本基金受益

憑證之淨資產價值不低於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肆 (0.14％)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 

1. 申購時給付： (適用於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以外之受益權單位 )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

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

訂定之。 

2. 買回時給付，即遞延手續費： (適用於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

按每受益權單位申購日發行價格或買回日單位淨資產價值孰低者，乘以下

列比率，再乘以買回單位數： 

(1)持有期間1年(含)以下： 3%。 

(2)持有期間超過 1年～2年(含)以下：2%。 

(3)持有期間超過 2年～3年(含)以下：1%。 

(4)持有期間超過 3年：0%。 

3. 以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其他基金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轉申購本基

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時，其原持有期間仍合併計入持有期間

計算。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本基金

現行此部份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

及基金操作困難，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

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未滿七日 (含)者，應支付其買回價

金之百分之○．○一 (0.01%)為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惟按事先約定條件之電腦

自動交易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同一基金同一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

轉換得不適用上述短線交易之規定。

買回收件手續費 由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者，依各基金銷售機構規定辦理，但至經理公司申請買

回者則免收。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一)

預估每次不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 

(註一)：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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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本基金應負擔費用尚包括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及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

要費用、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訴訟或非訴訟費用、清算費用。 

2.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及買回手續費於申請買回時另行支付外，其餘項目

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金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九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0910455815號令、八十

一年四月二十三日(81)台財稅字第811663751號函、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  

099900528810號令及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但有關法令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理。以下

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台灣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

性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

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本基金以下之稅賦事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製作當日稅法及財政部相關令釋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屬一般性說明和指引，未必涵蓋本基金

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法律及法令解釋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故投資人不應完

全依賴此等說明。有意投資本基金之投資人，應自行瞭解投資本基金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賦，並

尋求專業意見。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以及其他在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所列之任何

人，均不對投資人因投資本基金所導致之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及相關稅賦結果負責、或

為任何保證及陳述。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為投資行為，無所得稅負擔。 

(2) 申購受益憑證之單據，免納印花稅。 

2.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1)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受益人如為依中華民國法律

成立之公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外國公司，該所得應計入

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2) 受益人出售受益憑證時，應繳納 0.1%證券交易稅。至受益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非

屬證券交易範圍，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3) 轉讓受益憑證之相關單據，免納印花稅。 

3. 本基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1) 本基金投資國內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取得之利息，由給付人以本基金為納稅義務人，

按給付額扣取 10%所得稅款。 

(2) 本基金投資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股利，免扣繳所得稅。 

(3) 本基金出售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證券交易所得，免扣繳所得稅。 

4. 本基金投資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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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投資於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所產生之各項所得，應依各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

規定繳納各項稅費，且無法退回。 

5. 本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時

受益人於本基金清算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惟本基金應就所得類別分別開立信託財產各

類所得憑單或海外所得/大陸地區所得憑單予受益人，受益人並應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

申報及繳納事宜。 

6. 本基金業依財政部 107年3月6日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號函及所得稅法第 3條之4第6項之

規定於信託契約載明「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

務事宜」，故經理公司得向其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

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免

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規定，俾保本基金受益人權益。 

(四) 受益人會議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開受益人

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

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

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

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受益人。 

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有訂

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

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4.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

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 (含表決票 )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

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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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益權單位者，則受益

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益權單位之受益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益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益憑證受益權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益人出席，並經出席受益

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更本基金種類。 

6.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一、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

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

公告代之。 

(2)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配 )。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

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 

(4)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6)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

事項。 

(8)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 (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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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

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倘未依本款規定辦理變更

登記，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將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

為已依法送達。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

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

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A.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 (網址為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a)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b)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c) 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書。 

B.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 (網址為 

https://www.sitca.org.tw/) 

(a) 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b)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 

(c)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d)本基金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e)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f) 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g)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h)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i)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j)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

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k) 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l) 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m) 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但會計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 

(n)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o)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p)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q)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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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述「一定比例」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二)說明。

(r) 其他依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公告之事項。 

(三)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前項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四)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五) 經理公司將基金會計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 (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

及受益憑證事務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情形： 

1. 受託之專業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受託機構名稱：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民國 99年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54樓

聯絡電話： (02) 6633-9000

背景資料：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基金會計及受益憑證事務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2. 委外業務情形：

經理公司委託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基金會計及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匯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99年5月1日，為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

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六) 前述第(二)之1.、(2)、B.所列(j)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十二、基金運用狀況

請參閱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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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基金名稱、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 本基金定名為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二) 本基金經理公司為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一)、(二)說明)。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信託契約第四條及第六條 ) 

(一) 受益憑證之發行 

1. 本基金受益憑證分為下列各類型發行，即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益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益

憑證、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美元計價受益憑證、 

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B類型人民幣計價受益憑證、NB類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 B類型南非幣計價受益憑證及 NB類型

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 

2.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

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5.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6.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8.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

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9.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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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

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

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

理。 

10.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 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以無實體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 (信託契約第五條 )

詳見【基金概況】八之說明。

五、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信託契約第七條 )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五)說明。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詳見【基金概況】八之 (四)說明。

六、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七、基金之資產 (信託契約第九條 )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臺灣銀行受

託保管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

稱為「瑞銀全球永續組合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受益權單位計價

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

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有

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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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 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 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僅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 

5. 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6. 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7.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 

8. 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六) 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八、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信託契約第十條 )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

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 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

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

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

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

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7.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

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1.款至第 

3.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類型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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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前述(一)、(二) 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所

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 (僅B類型及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或其它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信託契約第十一條 ) 

(詳見【基金概況】十之 (一)說明)。

十、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信託契約第十二條 ) 

(詳見【基金概況】三之說明 )。

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信託契約第十三條 ) 

(詳見【基金概況】四之說明 )。

十二、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信託契約第十四條 ) 

(詳見【基金概況】中一之 (九)及五之(六)說明)。

十三、收益分配(信託契約第十五條 )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 (二十五)說明)。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 (信託契約第十七條 )

詳見【基金概況】九之說明。

十五、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信託契約第二十條及二十一條)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

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 (計算日 )完成。 

1. 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

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2.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初步資產價

值。 

3.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4. 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5. 本項第 3.款各類別資產淨值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之

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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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目前核定之計算標準詳【附錄三】。 

2. 國外之資產： 

(1) 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

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孚特(Refinitiv)所取得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

場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

時間中午十二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公司對外公告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

暫停期間仍能取得基金經理公司通知或公告之淨值，則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為準；如暫停

期間基金經理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為準，如發生重大

特殊事件致有無法反映公平價格之情形，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 

A.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所取得最近之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B.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取得最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C.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

最近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D.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

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四)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目前核定之作業辦法詳【附錄四】。 

(五)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

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點

第二位。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時，不受前述計算位數之限制。 

(六)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七)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營業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十六、經理公司之更換 (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 )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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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職

務者。 

(二) 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令

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

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

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括

承受及負擔。 

(四) 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 )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案

報請金管會核准； 

4.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基

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

機構職務者； 

6.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令移

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

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

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金

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 )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2.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

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

利及義務者； 

3.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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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

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

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壹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

類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之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合併計算； 

6.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續

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 (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終止後

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 (四)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

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算

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 了結現務。 

2. 處分資產。 

3.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 分派剩餘財產。 

5. 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

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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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

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 (信託契約第二十七條)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

壹份。 

(二) 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 受益人會議 (信託契約第二十八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之 (四)說明。

二十二、 通知及公告 (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一之說明。

二十三、 信託契約之修正 (信託契約第三十四條)

信託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

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

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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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截至113年03月31日

一、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六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年月
每股面額 

(新臺幣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81.08 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股東投資 

89.11 10 4,000,000 40,000,000 4,000,000 40,000,000 現金增資 

(三)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業務。 

(四) 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基金名稱 成立日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1年11月4日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4月26日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2月2日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年8月10日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年5月15日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109年1月30日 

2.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本公司無分公司或子公司之設立 

3. 公司董、監事或主要股東最近五年度之移轉股權或更換之情形 

(1) 最近五年度股權變動情形：無。 

(2) 最近五年度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異動情形

日期 說明 

108年3月7日

董事長文慶生先生自行辭任，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殷雷先生接任董事一職，並由董事會選舉殷雷先生為董事

長。 

108年7月30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Yap 

Kian Seng先生接替莊恩琳女士擔任監察人一職 

109年9月15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何瑞新

先生接替Yap Kian Seng先生擔任監察人一職。 

110年4月19日

第十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 110年4月18日屆滿，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殷雷、焦訢及林旻廷續任董事，改派 Bai Lu

為監察人。 110年4月19日董事會推選殷雷為董事長。 

110年9月15日 董事林旻廷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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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G)指派陳宜芝繼任，自 110年9月15日生效。 

110年12月01日 總經理及董事焦訢自 110年12月1日起辭卸總經理及董事職務，董事會決議指派陳

宜芝代理總經理職務。 

110年12月8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林玉珠

擔任董事，自 110年12月8日生效。 

111年3月11日
董事會於111年1月24日決議聘任王心如擔任總經理，並於 111年3月11日獲金管

會核准充任。 

112年5月26日 董事陳宜芝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王心如繼任，自 112年5月26日生效。 

4. 最近五年度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無。

二、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本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個人 合計

數量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人) 0 0 0 1 0 1

持有股數(股) 0 0 0 34,000,000 0 34,000,000

持股比例(%) 0 0 0 100 0 100 

2.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 34,000,000 100

合計 34,000,000 100 

(二) 組織系統 

1. 本公司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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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部門 業務內容 人數

總經理室 

▪ 統籌整個公司經營策略之規劃與營運方針之擬訂及執行 

▪ 綜理本公司所有業務 

▪ 協助董事會規劃與監督相關風險管理事務 

1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一組 

▪ 境內及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4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二組 

▪ 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外基金開戶等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8

客戶關係管理部 -客

戶服務組 

▪ 投資人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 

▪ 客戶及基金資料管理、查詢。 

▪ 投資人糾紛申訴之處理。 

▪ 協助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2

投資研究部 

▪ 負責基金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 國內外經濟動態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6

投資顧問部 

▪ 對有價證券相關產品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投資或交易相關事項，提

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 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活動、 講授或出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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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部 

▪ 產品設計及開發 

▪ 負責全權委託帳戶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2

產品發展部 

▪ 境內產品設計及開發 

▪ 境外基金募集銷售相關事務 

▪ 境內外基金產品週期暨法定文件管理 

1

行銷企劃部 

▪ 基金市場調查、產品行銷策略擬訂與執行 

▪ 媒體規劃與公司知名度、形象建立 

▪ 基金行銷文宣與活動規劃、製作與執行 

2

基金事務部 

▪ 境內基金淨值計算、資訊申報、公告 

▪ 境內基金財務報表編製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資產淨值計算、資訊申報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財務報表編製 

▪ 受理境內外基金之申購、買回交易及開戶等作業 

▪ 受益憑證事務處理作業 

▪ 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增加、減少委託投資資產及相關作業 

6

資訊部 

▪ 電腦設備維護 

▪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之維護 

▪ 電腦化作業推動 

▪ 資安防護相關事務 

2

會計部 ▪ 公司會計、財務管理 1

法令遵循部 

▪ 公司法令遵循相關事務 

▪ 協助各部門員工對相關法令規定之了解及遵循 

▪ 負責督導公司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宜 

1

法務部 ▪ 審閱法律文件、就所營業務提供相關法律意見並控管法律風險 1

內部稽核 
▪ 建立及評估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 公司內部稽核 
1

風險管理部 ▪ 公司風險管理相關事務 1 

3.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要

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總經理 王心如 111.03.11 0 0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語

言學碩士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陳碩存 110.09.01 0 0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金融暨基金管理

碩士

瑞聯投顧投資研究部副總經理

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鍾君長 111.03.01 0 0

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碩士

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投資研究部 支美智 111.08.22 0 0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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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副總裁 Mathematical Finance

鋒裕匯理投信投資部基金經理人

客戶關係管理部

資深副總裁
林玉珠 111.03.01 0 0

英國諾丁漢大學 財務碩士

宏利投信機構法人業務部副總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黃堯 107.08.15 0 0

私立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星展銀行理財規劃部協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陳郡貝 111.08.08 0 0

淡江大學國際商學碩士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裁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劉宜芝 112.03.01 0 0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行銷業務部資深

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李嘉韻 109.03.01 0 0

美國伊利諾大學財務碩士

聯博投信客戶服務部協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陳力銘 111.03.01 0 0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暨金融學系學士

駿利亨德森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客

戶服務組

副總裁

張乃文 112.03.01 0 0

英國卡地夫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中國信託銀行交易室產品經理 無

全權委託部

助理副總裁
黃銘功 111.06.11 0 0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

大華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投資顧問部

副總裁
張婉珍 107.01.17 0 0

英國布列福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摩根投信基金經理人
無

行銷企劃部

副總裁
許芳瑄 113.1.8 0 0 

INSEAD Business School MBA

瑞士銀行財富管理部門副總裁
無

法務部

副總裁
路雅如 106.02.16 0 0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滙豐中華投信法令遵循部協理

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無

法令遵循部

副總裁
賈德瑄 106.02.16 0 0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商學

碩士

合庫巴黎投信內部稽核主管

無

資訊部

副總裁
鄭貞妮 99.12.08 0 0

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學士

富達證券系統部經理
無

內部稽核

助理副總裁
崔瓊之 106.02.16 0 0

成功大學會計所碩士

摩根投信投資準則管理部經理
無

產品發展部

副總裁
張瑋羿 107.6.27 0 0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安聯投信營運發展部助理副總裁
無

會計部

助理副總裁
洪琬喻 107.12.17 0 0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財務部資深經

理

無

風險管理部

助理副總裁
戴伊蔚 112.03.14 0 0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鋒裕匯理證券投資信託 (股)有限公司

境內基金協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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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

要經(學)歷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備註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董事長 殷雷 110.4.19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資產管理亞

太區主管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資

訊學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現任：瑞銀投信客戶關 瑞銀資產

董事 林玉珠 110.12.8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係管理部副總裁

學歷：英國諾丁漢大學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金融碩士 法人代表

董事 王心如 112.5.26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投信總經理

學歷：印地安那大學布

魯明頓分校語言學碩

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監察人 Bai Lu 110.4.19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集團亞太區

財務主管

學歷：塔斯馬尼亞大學

商學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經理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

以上之股東；前述人員或經理公司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

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公司代號 關係說明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000165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

之一所定關係

瑞士商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152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

之一所定關係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司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UBS AG)
本公司法人股東之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

司 

UBS Group AG UBS AG之母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Shanghai) Limited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Asset Management (Chin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Investments Philippines, Inc.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Securities Philippines Inc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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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情形 

(一) 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幣

別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

資產價值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100 年 03 月 23 日 5,025,008.67 TWD 44,020,630.00 8.7603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0 年 03 月 23 日 112,774,596.62 TWD 427,770,732.00 3.7931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1 月 29 日 789,984.01 TWD 4,135,371.00 5.2348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

元) A 類型 (累積) 

106 年 09 月 25 日 179,729.76 USD 1,163,169.78 6.4718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

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6 年 09 月 25 日 40,920.27 USD 178,807.33 4.3697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1 月 29 日 21,066.25 USD 107,775.51 5.1160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A 類型 (累積) 

106 年 09 月 25 日 94,881.02 RMB 650,000.41 6.8507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6 年 09 月 25 日 310,521.54 RMB 1,378,612.17 4.4397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1 月 29 日 0.00 RMB 0.00 10.0000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106 年 09 月 25 日 20,696.15 AUD 131,190.49 6.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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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類型 (累積)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6 年 09 月 25 日 40,146.19 AUD 169,787.41 4.2292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

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1,199,315.83 TWD 12,175,131.00 10.1517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7 年 02 月 08 日 44,061,415.39 TWD 249,249,683.00 5.6569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188,577.47 USD 2,027,408.03 10.7511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7 年 02 月 08 日 637,155.05 USD 3,868,945.60 6.0722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173,475.25 RMB 1,927,860.06 11.1132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7 年 02 月 08 日 2,555,546.28 RMB 14,649,158.54 5.7323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A 類型 (累積) 

107 年 02 月 08 日 72,074.68 AUD 736,496.45 10.2185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7 年 02 月 08 日 132,807.17 AUD 760,531.10 5.7266

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109 年 01 月 30 日 2,993,710.96 USD 29,092,265.66 9.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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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1 月 30 日 2,917,608.68 USD 25,412,807.92 8.7101

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

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09 年 01 月 30 日 4,512,955.99 RMB 44,074,623.70 9.7662

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

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1 月 30 日 3,012,966.44 RMB 25,480,249.24 8.4569

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

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09 年 01 月 30 日 4,254,670.86 ZAR 49,474,039.59 11.6282

瑞銀 2023 至 2025 年機動

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

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1 月 30 日 9,102,655.06 ZAR 82,214,028.66 9.0319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109 年 05 月 15 日 3,074,749.14 TWD 30,770,830.00 10.0076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5,479,585.87 TWD 46,475,598.00 8.4816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N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 

110 年 01 月 29 日 11,989,415.16 TWD 98,158,223.00 8.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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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可能為本金 )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109 年 05 月 15 日 205,869.17 USD 2,075,788.11 10.0830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199,142.75 USD 1,704,012.63 8.5567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N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1 月 29 日 30,928.13 USD 246,832.34 7.980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

型 

109 年 05 月 15 日 355,561.72 RMB 3,645,540.37 10.2529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

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694,686.87 RMB 5,888,202.77 8.4761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1 月 29 日 352,662.18 RMB 2,878,876.67 8.1633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

型 

109 年 05 月 15 日 503,061.84 ZAR 5,746,702.72 11.4235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

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 年 05 月 15 日 871,631.40 ZAR 7,355,116.60 8.4383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109 年 08 月 10 日 40,665,700.00 TWD 352,402,862.00 8.6659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B 類型 (年配息) 

109 年 08 月 10 日 24,104,700.00 TWD 183,450,649.00 7.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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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金) 

109 年 08 月 10 日 3,589,350.00 USD 28,554,367.58 7.9553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B 類型 (年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8 月 10 日 1,601,550.00 USD 11,127,204.01 6.9478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

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109 年 08 月 10 日 2,327,100.00 RMB 18,515,087.43 7.9563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B 類型 (年配

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8 月 10 日 2,317,000.00 RMB 15,475,339.16 6.6790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澳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109 年 08 月 10 日 213,550.00 AUD 1,689,070.04 7.9095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澳幣) B 類型 (年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8 月 10 日 272,700.00 AUD 1,867,753.17 6.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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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

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109 年 08 月 10 日 4,080,500.00 ZAR 36,668,181.00 8.9862

瑞銀 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B 類型 (年配

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09 年 08 月 10 日 1,460,500.00 ZAR 10,217,716.52 6.9960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基金 ) 

110 年 02 月 02 日 10,168,747.80 TWD 86,183,732.00 8.4754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

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2 月 02 日 4,563,344.54 TWD 34,182,433.00 7.4907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基金 ) 

110 年 02 月 02 日 576,465.40 USD 4,838,983.56 8.3942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

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2 月 02 日 313,119.15 USD 2,317,496.97 7.4013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110 年 04 月 26 日 52,084,600.00 TWD 484,012,874.00 9.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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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4 月 26 日 23,220,000.00 TWD 194,455,560.00 8.3745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3,689,003.98 USD 29,803,371.02 8.0790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4 月 26 日 1,708,470.00 USD 12,361,326.85 7.2353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3,162,300.00 RMB 25,615,639.68 8.1003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110 年 04 月 26 日 1,341,900.00 RMB 9,387,758.34 6.9959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 年 04 月 26 日 6,633,300.00 ZAR 59,919,568.20 9.0331

瑞銀 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110 年 04 月 26 日 4,532,400.00 ZAR 32,892,665.74 7.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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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2,581,988.27 TWD 29,225,141.00 11.32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2,764,220.69 TWD 29,541,782.00 10.6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N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5,489,485.75 TWD 58,675,341.00 10.6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6,278.52 USD 192,680.76 11.84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20,136.20 USD 223,198.39 11.08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111 年 11 月 04 日 59,828.70 USD 662,505.38 11.07 

60 

20220715/R/B2687-01A-004D/B47 



 

 

 

 

 

  

 

  

  

 

     

 

  

 

     

 

  

 

     

  

  

 

     

 

  

 

     

資信託基金 (美元) N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

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87,521.30 RMB 998,331.37 11.41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483,522.74 RMB 5,217,190.61 10.7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N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008,584.75 RMB 10,875,796.08 10.78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

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17,540.63 ZAR 1,418,640.88 12.07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263,147.64 ZAR 2,910,004.8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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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N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 年 11 月 04 日 1,012,217.24 ZAR 11,195,552.06 11.06 

(二) 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詳見【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之財務報表。

五、受處罰情形

民國111年7月6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2913號，公司辦理提供或贊助銷售機構員工教育訓練

之事前評估作業、課程施行程序及事後審核作業，有未於取得銷售機構該次教育訓練參訓標

準，即先評估其適當性，且銷售機構有於活動結束後提供或有未提供參訓標準之情形；事前評

估教育訓練方案合理性作業，有費用項目及金額合理性之評估欠具體，無報價或佐證資料；基

金產品課後測驗內容未包括該基金投資範圍、基金投資特色及基金風險程度等題目；有課後測

驗考卷份數與課程簽到人數或參訓人數不符，事後審核時，未盤點差異並說明原因；未確實審

核方案執行情形與費用支用之適當性，及確實取具執行方案之各項費用支出憑證辦理核銷作

業，核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投信投顧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

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 4條第2項、第 3項及第5項、第5條第5項及所訂內部控制制度等規

定不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2條規定，予以糾正。

六、訴訟或非訟事件

本公司目前無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亦無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受益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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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120號 02-2349-3456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219號11樓 02-2718-5886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18樓 02-2720-8126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5號8樓 02- 8712-1322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 700號 02-2181-8888 

*基金申購前請先洽詢各銷售機構之實際情況，贖回時請向原申購機構洽詢贖回事宜。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異動，請依各銷售機構最新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買回機構

買回機構 地址 電話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5樓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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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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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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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1. 本公司之組織系統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 (二)說明。 

2. 本公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相關

法令規範辦理公司治理事項及揭露相關資訊。公司治理架構下設董事會，董事會遵守前述

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以期有效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權結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 (一)說明。 

2. 股東權益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 

(三)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及獨立性 

1.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

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五人。因本公司之股東為單一法人股東，股東得視公司之營運狀況，指派

有相關業務經驗與能力之人擔任董事，現任董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 (二)4說

明。 

2. 董事會之獨立性

本公司目前雖未設置獨立董事，但董事會執行業務均依照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辦理。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依相關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本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

令、公司章程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之營運作業。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 監察人之組成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現任監察人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4說明。 

2. 監察人之職責 

(1)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 

(2) 年度決算報告之審查事項。 

(3) 其他法定之職權事項。 

(六)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

險之關聯性 

1. 本公司董、監事由瑞銀集團指派任命，且不發放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補助費。 

2.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包含薪資及績效獎金如下： 

(1)薪資：評估受任人之職務、專業技術及經驗並參考市場薪資水準決定之。 

(2)績效獎金：依照受任人對公司營業之貢獻、是否達成個人及團隊績效目標、誠信與專業

操守、規範或公司政策之遵循情形及風險管理能力評估決定，並應考量風險與獎酬間

之平衡；為考量公司之長期整體獲利並鼓勵員工持續對業務行為負責，績效獎金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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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發放。

本公司績效考核制度及獎酬政策之目標係在合理的時期給付考量適當因素後具市場競

爭力之報酬，透過績效及員工遵循規範政策之評估，確保績效與報酬有直接連結；並

培養公司內部誠信與合作之文化，促使員工於執行業務時遵守並考量公司之風險架構

及胃納，並兼顧員工、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

因此，本公司之績效考核及獎酬將考量個人、團隊、公司及集團之績效表現、員工行

為之誠信、規範遵循落實程度、相關產業環境與市場狀況、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及

公司營運風險，非僅基於員工對獲利之貢獻；上述政策將定期審視並視需要調整之。 

(七)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截至112年12月31日

進修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時數

董事長 殷雷 112.5.22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綠色及永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2 

112.4.26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公司治理評鑑之企業社會責任 3 

罪防治中心 (CSR、 ESG)典範實務解析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董事 林玉珠 112.5.22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綠色及永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2 

112.5.29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金融機構氣候變遷壓力測試 2 

112.6.17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高齡篇及無 2 

會 障礙篇 

112.8.28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公司治理-永續治理 -永續治理 2 

會 組織與框架 

112.9.20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董事 王心如 112.6.2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2023台新淨零電力高峰論壇 3 

112.7.4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3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變遷

高峰論壇 

6 

112.7.11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2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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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3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2 

112.11.16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

研習 

3 

113.3.2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2024資產管理金融新知暨法遵 2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系列研討會 -洞析COP28引領臺

灣推動永續金 

113.3.11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從投資人角度了解氣候變遷風

險與生物多樣性風險 

3

監察人 Bai Lu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112.10.30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公司治理-永續金融 -綠色及永 2 

會 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112.11.13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企業供應鏈碳風險與案例介紹 2 

112.12.11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公司治理-永續金融 -永續發展 2 

會 目標影響力衡量與管理 

(八) 風險管理資訊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理會議及風險管理人員，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風險管理月會由總經理及各

部門主管參與，以監控如市場、信用、流動性、作業、法律、信譽、政經、氣候及其他與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營運有關之風險，並將內容及結果向董事會成員參與之風險管理季會提出報告，使董

事會得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本公司對於利害關係人間如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原則。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信託契約、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

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 

(十一)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1.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公司法、公司章程

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2. 本公司董事 3人、監察人 1人，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目前尚無設

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十二)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詳見附錄二本公司財務報表之附註七、關係人交易。 

(十三)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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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四、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附錄五】。

五、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FATCA)：

美國所訂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下稱「 FATCA」)，針對不遵循 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

美國來源所得徵收 30%之扣繳稅 (下稱FATCA扣繳)。本基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 FATCA，並

已向美國國稅局完成註冊。

自2014年7月1日起，FATCA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利息、股息、及其他收益，且

自2017年1月1日起，此扣繳將擴大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所產生美國來源股息或利息之資產所取

得之收益。

為遵循FATCA規定，本基金於必要時將被要求取得並提供受益人之部份資訊。受益人如為 FATCA

規範下之特定美國人、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與 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稱「非參與

外國金融機構」 )或投資本基金後取得前揭身分或資格，或無法提供美國國稅局所要求或經理公

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美國稅務當局申報受益人資訊。如基金

銷售機構之客戶投資本基金後成為 FATCA所定義之美國人民者，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將

不得就該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並應辦理基金之贖回。

經理公司、本基金、其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 FATCA相關規定所提出之要求，如本基金之受益

人或銷售機構無法或未能提供完整且正確之資訊，或其為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金額可能受 FATCA扣繳，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不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

投資，或可能須贖回其基金投資。

針對FATCA相關規定可能產生之影響，受益人應向其稅務顧問諮詢，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不會

受到上述FATCA 扣繳的影響。

六、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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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主要投資地區 (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一、本基金投資國外地區 (國)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合計達 50%以上為盧森堡。

盧森堡

一、經濟環境 

(一)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GDP) 733.135億歐元 (2021)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13,500美元 (2021)

經濟成長率 

Real GDP (YoY%) 
6.9% (2021) 失業率 5.2% (2020.1)

經濟概況 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初經濟預測中認為，2020年盧森堡在薪資調升、通貨膨

脹維持相對低點情況下，私部門消費將繼續為經濟成長主要動力，但在勞動市

場成長趨緩、私部門投資持續不振，即使公共投資增加，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影響有限之情況下， 2020年盧森堡經濟成長率將維持與 2019年（2.3%）相當。

然而新冠疫情衝擊超乎預期，盧森堡也必須於 2020年3至5月採取封城等限制

措施以防止疫情擴散導致內需大減，特別是私部門消費與投資在 2020年2季衰

退近20%；然而盧森堡政府也採取了大規模的補助措施，預估盧森堡 2020年

經濟成長率為 -4.5%。2020年上半年整體貨品與服務貿易均衰退，不過因盧森

堡金融服務業競爭力強，金融服務貿易反有所上升；由於金融市場反彈力道

強，加上從業人士可以進行高比例的遠距工作，故金融產業受疫情影響較小。 

2021年盧森堡的經濟復甦仍以內需提升為主要動力，包括私人消費回升、政府

投資支持固定資本形成回升等，至 2022年，外部環境之改善，將使出口亦可對

經濟成長有所貢獻，然而由於盧森堡相當比例之服務貿易係與英國進行，英國

脫歐後之貿易環境將遜於英國仍為歐盟一員時，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預估 2022

年盧森堡經濟成長率為 2.7%。

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服務業 盧森堡產業服務業為主，其中又以金融業最發達，盧森堡金融推廣局

（Luxembourg for Finance）2018年統計，盧森堡境內有 140家國際銀行，

管理基金資產價值高達 4.2兆歐元，規模僅次於美國，歐洲前百大跨國基金管

理公司將總部設於盧森堡；金融服務業產值約占盧森堡 GDP之25％，提供 11

％就業人口以及 21％政府稅收，與倫敦、法蘭克福等城市被並稱為歐洲重要

金融中心。

盧森堡金融服務業發達的原因在於其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法規開放

且調整速度快，國民多具備法、德、英等多種語言能力，適合金融服務業發

展，吸引各國金融企業進駐。除銀行業外，證券、債券、基金、保險等亦十

分發達。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是歐洲最大

的國際債券交易中心。基金方面，盧森堡為僅次於美國之全球第 2大基金註

冊國。在保險業方面，則有許多保險、再保險公司進駐。近年來盧森堡致力

於金融部門多元化發展，除了銀行、保險、證券，如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

問、基金管理等金融相關服務業均蓬勃發展，也積極發展伊斯蘭金融業務。

盧森堡民間金融產業組織亦相當活躍， 包括盧森堡基金公會（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uxembourg Fund Industry）、盧森堡銀行公會（ the 

Luxembourg Bankers’ Association），都投注大量資源推廣盧森堡銀行、

基金。盧森堡政府亦成立盧森堡金融推廣局（ Luxembourg for Finance），

推廣盧森堡金融產業。近年來盧森堡政府也結合資通訊產業，投入大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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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金融科技（ Fintech）。

電信及廣播電視 盧森堡已規劃未來以雲端運算作為產業發展重點，得利於特殊岩石地形及高

品質之網路基礎建設，全球目前 12座第4級（最高級）資料處理中心即有 5

座位於盧森堡境內，此外，盧森堡政府亦積極吸引各國電信業者及網路線上

遊戲業者前往盧森堡設立據點或伺服器總部，除了著眼於該國高品質之基礎

電信設施外，業者從事研發後，藉由出售專利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所

得，亦可在盧森堡獲得稅賦之減免。其他在盧森堡設立電子商務中心或電信

總部之公司尚有 Skype、Vodafone、RealNetworks及Rakuten等。

此外，盧森堡政府有計畫地發展衛星通訊產業，該國 SES衛星公司為全球第

二大之衛星通訊服務公司，擁有近 60個人造衛星，提供世界各國用戶衛星通

訊頻道服務，包括 CNN、HBO、BBC等重要國際媒體都為該公司客戶。其他

於盧森堡投資的電信及媒體公司尚包括：數位電視頻道公司 RTL Group、微

軟、西門子等。

運輸物流 盧森堡位處歐洲中心、基礎建設完善，具備發展運輸物流業之優勢，使盧森

堡成為歐洲運輸物流樞紐。盧森堡芬德爾國際機場（ Findel International 

Airport ） 為歐洲第5 大貨運機場樞紐， 有Cargolux 、LuxairCargo 、 

CargoCenter等空運公司，並設有藥品及健康照護物流中心（ Pharma ＆ 

Healthcare Center），我國中華航空公司之歐洲貨運中心也設於此。陸運

以鐵路運輸為主，盧森堡是通往歐盟各國以及土耳其的鐵路交會處，貨物可

以從北海運往波羅的海，並連結比利時澤布魯日（ Zeebrugge）、荷蘭阿姆

斯特丹（Amsterdam）與鹿特丹（ Rotterdam）、德國漢堡（ Hambourg）

等歐洲主要港口，主要的陸運公司有 CFL Cargo、CFL Multimoda l。盧森

堡雖無海港，但有內陸河港，可以進行河運，以運輸原物料為主。此外，盧

森堡致力發展船籍國登記服務，並以嚴格之標準篩選船隻，爰註冊為盧森堡

國籍之船隻大多信譽良好，盧森堡也致力推廣此項服務。

由於盧森堡發展運輸物流之條件良好，吸引許多國際性的物流企業進駐，主

要有Cargolux、Cobelfret、DB Schenker、DHL、Kuhne+Nagel、Morrisson 

Express、Nippon Express、Panalpina、TNT、Yangtze River、Yusen Air

＆ Sea及我國中華航空公司等。 

(二)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 

(三) 最近三年歐元兌美元匯率變化情形：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19 1.09 1.15 1.12 

2020 1.07 1.23 1.22 

2021 1.09 1.23 1.14

資料來源： Bloomberg

二、證券市場 

(一)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債券發行種類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盧森堡證券交易 144 130 51.6 61.2 33497 3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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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2. 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交易總金額 

(十億美元)

債券交易金額 

(十億美元)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1345 1662 58.05 66.25 72.16 50.74

資料來源： 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二)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 

(三) 市場資訊揭露之規定

上市公司需依規定編製公開說明書，另需公告其年度及年中財務報告。此外公司也有義務即時

公佈任何有關該股票之權益及所有權之變動情形或攸關股價變動事件。對於持股比率超過 10%

需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此外亦須按期揭露季報及年報。 

(四) 證券之交易方式與制度 

1. 主要交易所名稱：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2.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05:35。 

3. 交割時間：成交後 3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盧森堡指數 (LuxX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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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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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12 日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

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權及 put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 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

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

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

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 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

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

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

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

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

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

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資產價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

標準；如高於每股淨資產價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

格至淨資產價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

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

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

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資產價值之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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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

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櫃

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

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櫃

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

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

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

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

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

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之規定處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

（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

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

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

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

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之規定處理。 

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

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

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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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

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

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

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之規定處

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

櫃買中心等值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當日等值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

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

債前一日帳列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

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值利率換算之價格，

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

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

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 

1.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

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

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

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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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

按本款 1之規定處理。 

2.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 

(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

加權平均成交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

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

之加權平均成交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

考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

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 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

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

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個月時，以 1個月為之；金融

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

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

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

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

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

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之規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

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

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

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

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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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

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

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

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

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

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

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

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

資產價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以通知或公

告之淨資產價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資產價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

資產價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

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

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

新公告之淨資產價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

條（六）1及 3之規定處理。 

2.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家證券商（含

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123 

20220715/R/B2687-01A-004D/B47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

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

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

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

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

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

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

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

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

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

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

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

條規定。

124 

20220715/R/B2687-01A-004D/B47 



 

 

 

 

 

 

 

  

 

 

 

  

 

 

  

  

  

  

  

  

 

 

 

 

 

 

 

  

  

  

  

    

  

  

 

 

  

 

 

【附錄四】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6年02月17日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

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

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外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

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

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

如下： 

(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 $8

購得10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 $10

以80單位計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購價金$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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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贖回100單位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基金資產補足

NAV $8 NAV $10 受益人所遭受之損失 $200，以維持正確的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1000 基金資產價值。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重新

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 $10

購得8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 $8

以100單位計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 $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100單位 

NAV $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 $800，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是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

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

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個營業

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

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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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對照表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對照表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前言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瑞銀

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與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

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

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

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

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

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 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

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

募集  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 以 下 簡 稱 本 基 金 ） ， 與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基金保

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

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

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

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

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

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外，申購

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本基金名

稱及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瑞銀全球永

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名

稱。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

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

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

金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

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

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

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兼營信託

業務之銀行。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

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

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

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

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並酌

修文字。

第十三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

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於證券交

第十三款 營業日：（由經理公司依募集計

劃再予定義）。

明訂本基金營業

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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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易市場交易之子基金，其掛牌交易

之證券交易市場或註冊地因例假日

停止交易，或非於證券交易市場交

易之子基金，其註冊地之證券交易

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易，經合計前

開子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例或美元外匯交易市場

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

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十五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

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

日。本基金每營業日之淨資產價值

於所有投資所在國及地區交易完成

後計算之。

第十四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

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

業日。本基金投資外國之有價證

券，每營業日之淨資產價值於各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交易完成後計

算之。

酌修文字。 

(刪除) 第十六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人可分配之

收益金額。

本基金收益分配

來源不包括收益

平準金，爰刪除本

款，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十九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務之

公司或機構。

第二十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我國或

基金投資所在國法令規定得辦理

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

務之公司或機構。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

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務之公司或

機構。

第二十一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定

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一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

或得辦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

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易

有價證券之市場。

第二十二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證券交易

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得辦理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

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

證券之市場。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二款 證券交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基金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 

(新增)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證券

交易所定義。其

後款次依序挪

後。

第二十三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及金管會所核准投

資之外國店頭市場。 

(新增)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店頭

市場定義。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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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款次依序挪後。

第二十四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為避險

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運用本基金

從事經金管會核定准予交易之證券

相關之期貨、選擇權或其他金融商

品。

第二十三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為避

險需要，運用本基金從事經金管

會核定准予交易之證券相關之期

貨、選擇權或其他金融商品。

配合本基金運

作實務修訂文

字。

第二十八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

配收益計算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

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第二十七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

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

收益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

日。

配合本基金包含 
B類型及 NB類型
受益權單位。爰

酌修文字。

第三十一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

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為A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B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 A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 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A類型南非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南非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N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A類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
臺幣計價、美元計價、人民幣計價

及南非幣計價)均不分配收益， B類
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美元
計價、人民幣計價及南非幣計價 )
及NB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

價、美元計價、人民幣計價及南非

幣計價）均分配收益。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

定義。

第三十二款 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A類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A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A類型南非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A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三款 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B類型南非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四款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NB類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類型南 

(新增) 明訂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126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第三十五款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六款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類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A
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類型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類型南
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外幣計價之

受益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七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貨幣單位，本基金基準貨

幣為新臺幣。 

(新增) 明訂基準貨幣之

定義。

第三十八款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

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金基準受益

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增) 明訂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第三十九款 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經理公司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對其提供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服務者。 

(新增) 明訂全權委託投

資客戶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組合型之開放式基金，並

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

非幣計價，定名為瑞銀全球永續組

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組合型之開放式基金，

定名為 (經理公司簡稱 ) (基金
名稱)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名

稱及計價幣別。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

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

屆滿。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

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

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存續期間

為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

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

即為終止。

本基金之存續

期間為不定期

限，爰刪除契約

範本部分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

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

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

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

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明訂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額、面

額及受益權單

位數，另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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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佰億元，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

壹佰億元，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面額如下： 

1.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美元壹拾元； 
3.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4.每一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南非幣壹拾元。

數最高為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

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

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報送

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

發行單位數占原申報生效發

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

追加募集條件

部分移列至第

三項。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

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

外滙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

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

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

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率，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

訊系統(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

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美元

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

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

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

第三項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向金管會

申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

條件時，得辦理追加募集。 

(新增) 原第三條第一

項後段文字移

列，並酌修文

字，使經理公司

於符合法令規

定之條件時，得

辦 理 追 加 募

集。其後項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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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序調整。

第四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

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

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而未達第一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或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

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

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

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

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

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

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

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

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

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

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追加發行時亦同。

配 合 項 次 調

整，另本基金分

為新臺幣、美

元、人民幣及南

非 幣 計 價 幣

別，爰增訂文

字。

第五項 受益權: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

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割。 
(二)同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有同等

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

之分配權（限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

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

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益

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位

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投

票數之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

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

受償權、收益之分配權、受益人

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法令規定之權利。

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為多

幣別計價，爰修

訂文字，並增列

召開全體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

議時，各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人

之每受益權單

位 有 一 表 決

權，進行出席數

及投票數之計

算。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為下列各類型發

行，即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 
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 NB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 A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憑證、 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
證、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NB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憑證、 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
益憑證、 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 

(新增) 明定本基金受

益憑證分各類

型發行，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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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及N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

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

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

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

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

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第____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

受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

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得低於 ____單位。 

1.明訂受益權

單位數之計算

方式。 
2.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

發行，無需辦理

受益憑證之換

發，且無進行分

割之必要，爰刪

除相關文字。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

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

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憑證

採 無 實 體 發

行，不印製實體

憑證。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

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司應

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日內依金

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

作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

機構簽署後發行。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除

本項，其後項次

依序挪前。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

載之事項。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除

本項，其後項次

依序挪前。

第八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

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

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

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

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依

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

人。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改以

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酌修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

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

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

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

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

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

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

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

申購價金。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

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

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配合本基金係

以 多 幣 別 計

價，爰依金管會 
101年10月11日

證期（投）字第 
1010047366 號

函，增訂後段規

定。另因本基金

包含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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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修文字，以玆明

確。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

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

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

受益權單位原發行面額所列該

計算幣別之面額。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另明訂本

基金成立後，部

分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為零時發

行價格之計算

方式。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

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

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

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以玆明

確。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

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均不列入本基
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

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
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

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

格之百分之 。本基金申購手續

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另因本基

金包含遞延手

續費之  N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並明

定申購手續費

率(含遞延手續

費)上限。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

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

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

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

因本基金受益憑

證為多幣別發

行，爰參酌「海

外股票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範本(僅適用於

多幣別外幣計價

基金)」契約範本

修訂本項，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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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

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

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

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

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

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

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該

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

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

金專戶。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

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

撥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

條文依內容分段

移置第6項至第9

項及第11項，並

配合「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募集發行銷

售及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第 
18條修訂及增訂

第10項，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

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

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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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十項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

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十一項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

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

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第十二項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

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

之轉換。 

(新增) 1.明訂轉申購之

規定。 
2.其後項次調

整。

第十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

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

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

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

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

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

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

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字。

第十四項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人每次申

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如下。但證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

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壽險

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與

經理公司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

申購金額不受下述最低發行價額之

限制。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一) 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 ________元整，前開期間之

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訂

申購人每次申

購各類型受益

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

行價額及其適

用期間。

133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二) 申購人每次申購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美元壹仟元整。 
(三) 申購人每次申購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格為人民幣陸仟元整。 
(四)申購人每次申購南非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南

非幣壹萬元整。

第十五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

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

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發行總面額

時，經理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

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

正處理之方式為之。 

(新增) 配合「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13

條之規定增訂

本項。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

券，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辦

理簽證，爰修正

本項文字。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

用「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

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辦

理簽證，爰刪除

本項文字。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

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

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

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

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

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新臺幣 _____元整。

明定本基金成

立之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另配

合引用項次調

整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

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

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

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

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

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

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

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

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

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

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

酌作文字修改，

另增訂各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

利息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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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

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

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

依基金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別外

匯活期存款之利息計算方式辦

理。

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

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臺幣

「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或

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姓

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

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

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證，並

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受益

憑證記載之規

定，並酌修部份

文字。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

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受益憑證

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讓後換發

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

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本

項。其後項次調

整。

第三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益憑證

事務處理規則」、「有價證券集中保

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四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益

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參照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以下稱基

金管理辦法 )第 
68條第4項，爰

修訂文字。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臺灣銀行受託保管瑞銀全

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瑞銀全球永

續組合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

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受益權

單位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

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

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

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

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

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

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

產 。 本 基 金 資 產 應 以

「 ______________ 受 託 保 管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基

金專戶」。 

1.明訂本基金

專戶名稱、簡稱

及國外資產之

保管方式。 
2.另因本基金

得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及配合

本基金分為多

幣 別 計 價 幣

別，爰增訂後段

文字。

第四項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 第四項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 明訂每次收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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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四款 付前所生之利息（僅B類型及 N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

享有之收益分配）。

第四款 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配總金額獨立列

帳後給付前所生

之利息，僅限於 B
類型及N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可

享有之收益分

配。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

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

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

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

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

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

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

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所生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

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

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

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

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

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

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

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

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

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

生之費用；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爰酌修文字。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

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

依相關法令及本契約之規定向金

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利息、設

定費、手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

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

或其他相關費用；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刪除

本款文字，以下

款次依序調整。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

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

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

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

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

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

負擔者；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

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

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

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

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

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

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

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

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五項、

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代為追

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本基金不辦理短

期借款，爰修訂

文字。另配合信

託契約引用項次

調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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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

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

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 (三)

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

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

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合計金額時，外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

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合併計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

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

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

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

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合信託契約引

用項次調整及本

基金分為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另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合計

金額時均以新臺

幣作為基準貨

幣。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

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收益分配（僅 B類型及 N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配）或其它必要情形

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明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費

用應分別計算之

規定。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

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

使下列權利： 
(一)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收益分配權（僅B類型及N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

分配權）。 
(三)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四)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之其他

權利。

第一項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

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行使下列權利： 
(一)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收益分配權。 
(三)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四)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之其

他權利。

明訂僅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得

享有並行使收

益分配權。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

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

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委任第

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

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

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

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

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

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

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

金保管機構。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

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

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

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

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

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

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

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

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

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

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

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本基金投資

外國有價證券，

故增列「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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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

前，或追加募集生效函送達之日起

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

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

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

傳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

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

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

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

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進行傳輸。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12條規

定，基金追加募

集案件均採申報

生效制，爰修正

文字。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

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

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

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

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

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可

供查閱之方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

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

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

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

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

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

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

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

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

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

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依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

金處理準則第 
16條第1項之規

定修訂之。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

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二)款至

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

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

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

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

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 （以下略）

酌修文字。

第八項

第三款

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 第八項

第三款

申購手續費。 配合本基金包

含遞延手續費

之 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爰增訂遞

延手續費規定。

第十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

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

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

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

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

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第十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

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

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證券市場之

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

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

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

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證券市場

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

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

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

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 (或)受益人所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

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

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

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 (或)受

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

本基金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故增

訂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或票券

集中保管事業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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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

代為追償。

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第十九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

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

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

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

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

計算。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

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

字，另明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於

計算合計金額

時，均以新臺幣

作為基準貨幣。

第二十一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

揭露：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

臺幣、美元、人民幣及南非幣

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面

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明訂本基金

計價幣別、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單位換算比

率等資訊需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第二十二項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

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

務事宜。 

(新增) 配合財政部 107
年3月6日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增訂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得為受

益人之權益由經

理公司代為處理

本基金投資所得

相關稅務事宜。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第二項

第一款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第二項

第一款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管機構

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酌修文字。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

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

或地區有關法令或本契約之規定暨

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

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及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

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

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有關法令或本契約之規定

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

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

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

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

配合基金投資國

外及僅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得

分配收益，爰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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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

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

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

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

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

任。

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

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

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

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

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

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機構就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

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新增) 參酌海外股票型

基金信託契約範

本，明訂本基金

保管機構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

故意或過失應負

之責任，以下項

次依序調整。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

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

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

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

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

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

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

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

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

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

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

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

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

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

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

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

擔。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

所在國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

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

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

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酌修文

字。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

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收益

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

務。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

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

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繳義務人，

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且基金保管

機構僅擔任B類

型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收益分配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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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付人，並非扣繳

義務人，爰酌修

文字。

第九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１、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

整。

２、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

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

金。

３、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

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４、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５、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

買回價金。

第八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１、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

調整。

２、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

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３、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

人之可分配收益。

４、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

之買回價金。 

1.配合本基金

擬增列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

易，爰增訂第 2
目。 
2.明訂僅B類型

及 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

可分配收益。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比例分派予各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

資產。

第八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

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

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字。

第十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之

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

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

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

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

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

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

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

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

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

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

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

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

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

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

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第九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

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

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

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

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

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

表、銀行存款餘額表交付經理公

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

表、銀行存款餘額表，並於次月

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

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

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

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

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

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

金管會備查。

因本基金擬從

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爰增訂

基金保管機構

應交付證券相

關商品明細表

予經理公司之

義務。

第十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

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

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

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

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

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

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

第十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

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

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理

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

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

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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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構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或本基

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

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

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司。但

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

不知者，不在此限。

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違反國外保

管契約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

之虞時，應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

經理公司。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

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

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

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

提供予他人。惟經理公司於相關法

令許可範圍內，得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

交易暨交割紀錄、基金資產部位、

資產配置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

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經理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基金受

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基金帳務作

業處理代理機構及國外投資顧問公

司，亦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

割紀錄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企

業。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

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

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

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

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

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

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

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

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

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

他人。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爰增訂

文字。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

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

國內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 (含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 
ETF)及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

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以

下簡稱本國子基金）；經金管會核

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

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於外國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美國店頭市場

（NASDAQ）、英國另類投資市場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

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

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 （由

經理公司明訂子基金之範圍）

（以下簡稱子基金），並依下列

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

個月後，投資於（由經理公司

自訂投資策略），且投資於子

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

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

明訂本基金投

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範圍及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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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AIM) 、 日 本 店 頭 市 場

（ JASDAQ）、韓國店頭市場

（KOSDAQ）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

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基金及

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

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包括反向

型ETF及商品 ETF）（以下簡稱外

國子基金），且不得投資於其他組

合型基金及私募基金，並依下列規

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

個月後，投資於本國子基金及

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

十；投資於國內外「符合永續

投資概念」之子基金總金額不

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七十(含)。所謂國內外「符合

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係指

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

九條規範並經下列標準篩選出

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 
1. 第一層篩選： 
(1) 基 金 名 稱 含 ESG 、 永 續  

(sustainable)、社會責任 (Socially 

Responsible)之基金受益憑證、

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或 
(2) 投資策略符合永續或責任投資 

(Sustainable 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概念之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 社 會 責 任 
(Social) 與 / 或 公 司 治 理 
(Governance) 之基金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2. 第二層篩選：其發行人已簽署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3. 第三層篩選：原則上，本基金

主要投資於ETF 及瑞銀資產

管理所經理之子基金。於篩選

時根據該基金之公開資訊，包

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本基金終止前一個

月，或（由經理公司視其投資

策略自訂適當之特殊情形）。 
(三)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

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

調整，以符合第一款之比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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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括但不限於公開説明書、定期

報告等所揭露之投資策略、投

資組合建構原則、排除政策、 
ESG風險整合等內容，判斷其

是否符合瑞銀資產管理ESG產

品 架 構  (ESG Product 

Framework)。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定義之永續投資

策略依下列面向定義子基金為

「非ESG基金」、「ESG整合

基金」、「ESG提倡基金」、

「聚焦永續基金」、「影響力

投資基金」，本基金只投資於

「聚焦永續基金」與「影響力

投資基金」，下列面向之詳細

定義與瑞銀資產管理ESG產品

架構詳如公開說明書所述： 
(1) ESG提倡及相關揭露； 
(2)正面篩選：子基金之非財務投資

目標是否識別及評估重大環

境、社會及治理風險、有益於

環境及社會、或對永續目標做

出貢獻； 
(3)排除政策：子基金之投資排除對

環境、社會或治理（ESG）有

負面影響的標的； 
(4) ESG風險整合：將 ESG風險整合

入研究流程，或將ESG風險納

入投資組合篩選原則； 
(5)盡職治理：公司議合以及股東會

投票。 
4. 第四層篩選：參考外部資料包

含MSCI ESG評級與MSCI加權

平均碳密度等分析子基金  (含
基金受益憑證及ETF)投資組合

之ESG 綜合表現，子基金須同

時符合下述兩項條件： 
(1) MSCI ESG評級：A以上  (含 

A/AA/AAA)； 
(2)子基金之加權平均碳密度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等級為「低」或「非

常低」，或該子基金之基準指

數或追蹤之指數為相較其母指

數(Parent Index)具有較低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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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權平均碳密度之指數；相關說

明詳如公開說明書所述。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

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第一

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本基金之投資總金額佔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五以上之

子基金所投資之市場發生政治

性與經濟性等重大非預期之事

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

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子基金暫

停交易，或子基金之基準貨幣實

施外匯管制或該國貨幣單日兌

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時。 
(三)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

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

整，以符合前述第（一）款之比

例限制。

第四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目的，得利用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

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

匯 率 避 險 交 易  (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

利及匯率選擇權等)或其他經金管會

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處理本基

金資產之匯入匯出，並應符合中華民

國中央銀行及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如從事各種不同幣別間之

匯率避險，應訂定匯率避險方式。

明訂外匯避險方

式。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易市

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

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與經理

公司、經理公司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易

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

商，在投資所在國證券交易市場，

或與經理公司、經理公司指定之銷

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配合本基金投資

國外酌修文字。

第六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

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

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

第六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

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

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

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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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

券經紀商。

金不得高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

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率、債券或

指數之期貨、選擇權與期貨選擇權

及利率交換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

之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

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運用本

基金從事 …等證券相關

商品之交易。

明訂本基金投

資證券相關商

品 之 相 關 規

定。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

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未擬從

事短期借款，

爰刪除後段。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

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

不在此限；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

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依據基金管理

辦法第 10條第1

項第  17款規定

修訂之。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

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證券交易市

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及商品 ETF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依金管會 110年 
3月31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100335023B 號

令規定增訂本

款。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

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得收取申購

或買回費； 

(新增) 依金管會 103年 
8月27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30027623 號

函之規定增訂

本款。

第八項

第十二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 
(新增) 依基金管理辦

法第10條第1項

第 19款規定增

訂本款。

第九項 前項第(五)、(七)及(十)款規定比

例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第 8項各款
所定比例及金

額之限制，如因

有關法令或相

關 規 定 修 正

者，從其規定。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 第九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 配合引用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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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

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

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

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

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

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

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情事

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

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

部分之證券。

調整文字。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 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金A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收益不

予分配，以下項

次依序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以外所

得之子基金收益分配，為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可分配收益。另本基金 B類型及 N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類
型及N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於中華民國境外從事外幣間匯

率避險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

利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
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後之餘額為正
數時，亦分別併入 B類型及NB類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類型及 
NB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

入情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額。上

述可分配收益由經理公司於本基

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決定收

益分配之起始日，依本條第四項規

定之時間，按月進行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收益分配、利

息收入、收益平準金、已實現資

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及本

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

為可分配收益。

修訂本基金B類

型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收益分配來

源及計算可分配

金額之相關規

定。 

(刪除) 第二項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

分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 ____，經
理公司不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會計年度結

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

後年度之可分配收益，收益分配

後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併入第一項內容

爰刪除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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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值，不得低於面額。如投資收益

之實現與取得有年度之間隔，或

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於

取得時分配之。

第三項 本基金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

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配之金額是

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

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配息可能涉及本金。如經理

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

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

時修正每月收益分配金額。 

(新增) 明訂本基金 B類
型及  NB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

第四項 本基金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

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應於

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 
(含該日)分配之，收益分配基準日

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第三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

該會計年度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日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

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

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明訂本基金B類

型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收益分配之方

式及時點。

第五項 本基金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

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

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惟如可分

配收益來源包括資本利得時，應經

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

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

第四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

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

核簽證後，始得分配。（倘可分

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得，得以簽

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

配。）

明訂本基金B類

型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收益分配，由

會計師出具收益

分配覆核報告後

即得進行分配，

但收益分配內容

涉及資本利得

時，應經會計師

查核出具查核簽

證報告後，始得

進行分配。

第六項 本基金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瑞銀全球永續

組合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

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

入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資產。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

管機構以「 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

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

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明訂B類型及NB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之存放方

式及孳息應併入 
B類型及NB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

產。

第七項 本基金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

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該類

第六項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

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

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

明訂B類型及NB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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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

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

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

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

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

時間及給付方式。

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

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

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配收益之給付方

式及經理公司之

公告義務。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

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

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

伍零(1.50％)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

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分，不收

取經理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

理公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除 
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對

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理

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退還

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二)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

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

金時，依前開比率計算所收取

之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

返還至符合一定條件之全權

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

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詳

如基金公開說明書。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

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之比率，逐日累計計

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

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

另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 個

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條第 項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子基

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

之報酬應減半計收；投資於債券

型基金或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金額

占 本 基 金 淨 資 產 達 百 分 之

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降為百分

之 。

明訂本基金經

理費費率。另依

據 金 管 會  103 
年8月27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030027623 號

函，明訂本基金

投資於經理公

司及集團子基

金時，費用收取

之相關規範，另

也明訂經理公

司將全權委託

資產投資於本

基金時，得將經

理費退還全權

委託投資專戶。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肆 
(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 資 產 價 值 每 年 百 分 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報酬。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應支付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新增) 明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相

關費用及報酬

由基金保管機

構自行負擔。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滿九十個日

曆日(含該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

明訂買回開始

日及刪除各類

型受益憑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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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

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

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

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

歸屬。除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申請買回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規定外，其餘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得依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

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

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

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

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

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

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

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

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

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

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

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

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

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

份買回受益權

單 位 數 之 限

制，酌修文字。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

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一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

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

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以玆明

確。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 (含受益人進行短
線交易部分 )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

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

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

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明訂買回費用

上限比率。 

(刪除)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

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公

司依金管會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

短期借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簽

訂借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

理放款業務之國內外金融

機構為限，亦得包括本基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項文字，以

下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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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金之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

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限；

為辦理有價證券交割之借

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

限。

（三）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

用由基金資產負擔。

（四）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

機構或與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有利害關係者，其借款

交易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

融機構。

（六）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

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限，

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投

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

額為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

款，如有必要時，金融機構得於

本基金財產上設定權利。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項文字，以

下項次依序調

整。

第四項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應依本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

本契約第五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及遞

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新增) 配合本基金包

含 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包含遞延

手續費，爰增訂

遞延手續費之

規定，以下款次

依序調整。

第五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

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

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

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

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

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

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

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個營

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

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

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

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

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但組合基金投資之子基金，

配合實務作業

修訂給付買回

價金付款日並

刪除但書。另明

訂買回價金將

依其申請買回

之受益權單位

計價幣別給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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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計價幣別給付之。 包含國內募集投資國外之基金及

境外基金者，得於十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

第六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

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

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

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

證之換發。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部分買

回時毋需辦理

受 益 憑 證 換

發，故不適用本

項後段規定，爰

刪除之。

第九項 經理公司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時，

對於從事基金短線交易之受益人，

應扣除該筆交易核算之買回價金一

(新增) 配合「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29
條 之 規 定 增

訂。

定比例之買回費用，該買回費用應

歸入本基金資產。前述基金短線交

易之認定標準及買回費用收取之最

高比例規定，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

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

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

買回價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

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流動

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四

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

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

價金。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修

訂文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

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

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

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

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

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

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

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

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

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

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

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

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

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實務操作

修訂給付買回

價金付款日。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 本基金採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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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

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

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

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

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

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

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  
(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

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

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

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

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

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

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

公司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

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憑

證。

體發行，買回時

毋需辦理受益

憑證換發，故不

適用本項後段

規定，爰刪除

之。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

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

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

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

理公司得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或全

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該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金： 
(一)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

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

止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公司停

止受理買回；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三)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四)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

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

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

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

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投資所在國證券交易市場或

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

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公司停

止受理買回；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三)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四)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

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及投資國外，

爰酌修文字。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或全

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

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

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

類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

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

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但組合基金投資之子基金包含

國內募集投資國外之基金及境外

基金者，得於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

管會報備之。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

字。另本基金涉

及投資國外有

價證券，爰修訂

給付買回價金

付款日。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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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

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將於次一營業日 (計算日)完成。 
(一)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

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

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

值。 
(二)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初步資

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後，得

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資

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即

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

資產價值。 
(五)本項第(三)款各類別資產淨

值按本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

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

現之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

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方式。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

規定計算之：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公會

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

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二)國外之資產： 

1.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上市或上櫃者，以計

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

前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

訊 (Bloomberg)、路孚特 
(Refinitiv)所取得之最近

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

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

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

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

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

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

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

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明訂國內

外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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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

取得之各基金經理公司對

外公告最近之淨值為準。持

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

仍能取得基金公司通知或

公告之淨值，則以通知或公

告之淨值為準；如暫停期間

基金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

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

業日淨值為準。 
2.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

所取得最近之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2)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所取得最

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

提供之價格為準； 
(3)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

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

交易市場於計算日台北

時間中午十二時前最近

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

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

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

前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

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

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

式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

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

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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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公告 及公告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

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

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

別「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但因

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

配時，不受前述計算位數之限制。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

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

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

算至新臺幣分，不滿壹分者，四

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

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

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露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為

部分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經理公司

應每營業日於經

理公司網站揭露

前一營業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

每單位銷售價

格。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

續

第一項

第三款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

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

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

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

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

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

者；

第一項

第三款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

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

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

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

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

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

利及義務者；

酌修文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

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

於等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理公司

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

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於計算

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

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

應依本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

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合併計算 ;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

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

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另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於計算合計

金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準

貨幣。 

(刪除) 第二項 前項第 (五)款所定契約終止標

準，於 109年9月30日前，為本基

本基金不適用

本項規定，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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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

平均值低於新臺幣伍仟萬元。

除本項文字，以

下項次依序調

整。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

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第三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

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

之。

本基金終止應

經主管機關核

准，爰修正之。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

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

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

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

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

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

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

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

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

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

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

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

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

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

數、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

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

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

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以玆明

確。

第二十六條 時 效 第二十六條 時 效

第一項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

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B類型及 NB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

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

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基金。

明訂B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收

益分配請求權時

效期間。

第二十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

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

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

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

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

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

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

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

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

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

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

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關於

受益人自行召開

受益人會議之規

定。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

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

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出席

並行使表決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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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

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

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型受益憑證受

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

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

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

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

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會計 第二十九條 會計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據之帳務，以基準貨幣（即新

臺幣）為記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以

基準貨幣為記

帳單位。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據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

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

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準貨幣 
(即新臺幣)元為單位，四捨五入計

算至小數第二位，但本契約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第一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

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

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

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不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以

新臺幣計價，爰

酌修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幣，

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含每日本

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類型受

益權單位淨值換算，應先按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各該外幣對美元之收盤匯率將

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計算日前一

營業日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

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

臺幣。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彭博

資訊所提供之前一營業日收盤匯率

時，以路孚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
資訊代之。如計算日前一營業日無

收盤匯率或無法取得者，則以最近

之收盤匯率為準。但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

交易銀行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持有不同幣別之換算

標準，應明訂使用之匯率資訊取

得來源及其計算方式。

明訂匯率計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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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以下略)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以下略)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明訂基金收益

分配之事項僅

須通知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

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刪除) 第二項

第七項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一

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

殊情形結束後。

配 合 實 務 作

業，爰刪除之。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

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

代表人。受益人地址變更時，受益

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

辦理變更登記，倘未依本款規定辦

理變更登記，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

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將以送達至

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

送達。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

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

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

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配合經理公司

實務作業程序

修訂通知方式。

第四項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

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

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二)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

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

送達日。 
(三)同時以前項第(一)、(二)款所

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

為送達日。

第四項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

定： 
(一)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

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

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

達日。 
(二)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

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

為送達日。 
(三)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

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

達日。

酌修文字。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之

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 
(新增) 明訂公布之內

容及比例，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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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有關法令或相

關 規 定 修 正

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二條 準據法 第三十二條 準據法

第四項 關於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

交易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管、登記

相關事宜，應依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之規定。 

(新增) 配合本基金海

外市場操作實

務需要增列。

第三十五條 生效日 第三十五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於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

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日

起生效。

本基金募集採

申 報 生 效 方

式，故修訂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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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投信事業發行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相關主題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 

(一) 本基金投資重點和目標

本基金投資主軸聚焦投資於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主題之子基金，且採全球資產配置以追

求長期資本增值，為投資人提供長期且永續的投資報酬，並促進永續經濟成長以及兼顧環境

保護、社會發展與公司治理 (ESG)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二) 所採用 ESG 標準或原則與投資重點關連性

依據本基金信託契約第14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

資於國內外「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總金額不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

所謂國內外「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係指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九條規範並經下列標準篩選出之基金受

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I. 第一層篩選： 

a) 基金名稱含ESG、永續(sustainable)、社會責任(Socially Responsible)之基金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或 

b) 投資策略符合永續或責任投資 (Sustainable 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概念之環境保

護(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 (Social)與/或公司治理(Governance)之基金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第一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400-500檔。 

II. 第二層篩選：其發行人已簽署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PRI是目前全球最大永續投資倡議組織之一，並且是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聯合國環境署（ UNEP）的合作夥伴。簽署 PRI 的投資機構每年須揭露其責

任投資執行情形，並遵循 PRI 六大原則： (1)將ESG 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及決策過程； (2)

積極行使股東所有權； (3)要求所投資的企業適當揭露 ESG 資訊； (4)促進投資業界接受及

執行 PRI 原則；(5)建立合作機制強化 PRI 執行效能；(6)出具個別報告執行 PRI進度。

此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200-300檔。 

III. 第三層篩選：原則上，本基金主要投資於 ETF 及瑞銀資產管理所經理之子基金。於篩選

時根據該基金之公開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公開説明書、定期報告等所揭露之投資策略、投

資組合建構原則、排除政策、 ESG風險整合等內容，判斷其是否符合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

品架構(ESG Product Framework)。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定義之永續投資策略依下

列面向定義子基金為「非 ESG基金」、「 ESG整合基金」、「 ESG提倡基金」、「聚焦永

續基金」、「影響力投資基金」詳細定義與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如下所述；本基金

只投資於「聚焦永續基金」與「影響力投資基金」，此層篩選後基金數約有 80-100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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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SG提倡及相關揭露： 

a. 符合無害及良好治理原則； 

b. 軟性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本基金致力於 ...)、硬性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本基

金將勝過 ...) 、硬性提倡環境及社會投資目標； 

c. 投資組合持有超過一定比例 ESG資產； 

d.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或其他影

響力投資相關的目標； 

e. 投資標的僅限定於符合影響力投資之標的。 (影響力投資：子基金直接投資

於旨在產生社會和環境影響力之公司、組織和基金，藉此能對社會或環境帶來重大

的影響力，同時獲取財務回報 ) 

b) 正面篩選：子基金之非財務投資目標是否識別及評估重大環境、社會及治理風險、

有益於環境及社會、或對永續目標做出貢獻。 

c) 排除政策：子基金之投資排除對環境、社會或治理（ ESG）有負面影響的標的，

包含但不限於 

a. 有爭議武器； 

b. 貧鈾彈； 

c. 開採或出售燃煤、油砂； 

d. 爭議性表現（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且無糾正舉動）； 

e. 燃煤發電； 

f. 爭議性商業行為 (或生產 )：菸草、成人娛樂、賭博、爭議性軍事武器； 

g. 瑞銀資產管理基於主動議合規則 (engagement)之排除項目。 

d) ESG風險整合：將 ESG風險整合入研究流程，或將 ESG風險納入投資組合篩選原

則 

e) 盡職治理：公司議合以及股東會投票。舉例來說，瑞銀資產管理簽署或承諾了以

下與投資盡責治理相關的最佳實踐準則： 

a.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ICGN) Global 

Stewardship Principles 

b. UK Stewardship Code 

c. Japanese Stewardship Code 

d. Hong Kong SFC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 ISG Stewardship 

Framework (USA) 

e. Australian FSC Standard 23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Asset Stewardship 

f. Taiwan 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台灣機構投資

人盡職治理守則 )

依以上定義，瑞銀資產管理 ESG產品架構為： 

•「非ESG基金」：投資研究流程及投資組合皆無納入 ESG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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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整合基金」： 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惟投資組合無訂定 ESG相

關目標。 

•「ESG提倡基金」： 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惟投資組合僅訂定軟性 ESG

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致力於擁有相對於績效指標較低的加權平均碳密度，惟此

目標非強制須達成之目標 )。 

•「聚焦永續基金」：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並亦納入投資組合篩選原則、

投資組合訂有 ESG投資排除範圍且訂有硬性 ESG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持有超過一

定比例之 ESG資產、投資組合加權平均碳密度低於基準指標…等 ) 

•「影響力投資基金」：ESG風險已整合入投資研究流程並亦納入投資組合篩選原

則、投資組合訂有 ESG投資排除範圍且訂有硬性 ESG目標(例如：投資組合將持有超

過一定比例之 ESG資產、投資組合加權平均碳密度低於基準指標…等 )、投資標的僅

限定於符合影響力投資之標的 (例如：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或擁有明確且可以

衡量的正面社會或環境影響力 )。 

IV. 第四層篩選：參考外部資料包含 MSCI ESG評級與 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等分析子基金 (含基金

受益憑證及 ETF)投資組合之 ESG 綜合表現。子基金須同時符合下述兩項條件： 

a) MSCI ESG評級： A以上 (含A/AA/AAA) 

b) 子基金之加權平均碳密度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等級為「低」或「非

常低」，或該子基金之基準指數或追蹤之指數為相較其母指數 (Parent Index)具有較低

之加權平均碳密度之指數

具高碳密度公司的意義

由於碳密度較高的公司可能面臨更多碳相關的市場和監管風險，因此本指標（ MSCI

加權平均碳密度）用來評估該投資組合相對於其他投資組合或其基準指數，暴露於潛

在氣候變化的相關風險。本指標可進行非股權資產類別間的比較。 

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 CO2排放量噸數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

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碳密度是根據投資組合內每個公司的碳密度（碳排放範圍 1 & 2 /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並依投資組合權重計算加權平均值而得。

在公司層級，碳密度（碳排放範圍 1 & 2 / 每百萬美元銷售額）代表公司最近期公布

或估計之範圍 1 & 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按銷售額每百萬美元為單位進行標準

化，讓不同規模的公司能進行比較。 MSCI ESG Research從被投資公司之公開文件與

碳資訊揭露專案（ CDP）中收集公司特定的直接（範圍 1）和間接（範圍 2）溫室氣體

排放數據。如果一家公司未公布溫室氣體排放， MSCI ESG Research將使用其專門方

法估計範圍 1和範圍 2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每年更新一次。

範圍1碳排放定義為排放來源來自公司所擁有或控制，比如在熔爐或車輛中直接燃燒

燃料。範圍 2碳排放定義為是由公司購買電力所產生的排放。範圍 3碳排放則包括一系

列公司活動導致的間接排放，比如說來自商務旅行、銷售第三方製造的產品、以及公

司產品的下游使用（即客戶）。大多數關於範圍 3碳排放的報告只涵蓋其中一部分。 

MSCI加權平均碳密度實例 

MSCI ESG CarbonMetrics針對全球約 8,500間公司（包含 MSCI ACWI中所有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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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其碳密度的分析，並如前述依照投資組合權重計算投資組合（或基金）層級之加

權平均碳密度等級。請參考以下圖示。

較母指數 (Parent Index)具有較低之加權平均碳密度 (ESG版本)之指數說明

請參考以下圖例說明。綠底為追蹤 ESG版本指數之 ETF，白底為追蹤傳統型指數之 ETF，

兩者追蹤同一母指數，差別在於 ESG版本指數將傳統型指數經過 ESG標準過濾後，剔除

部分不符合永續指標之公司，留存下來之較為濃縮版的指數 (成分股數量較低、總市值

也較低)。其中右數第三欄「 weighted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加權平均碳密度」，

碳密度(或稱碳足跡)在國際上衡量的單位是每百萬美金銷售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含量的

公噸數，當數值越低，代表指數成分公司排放的二氧化碳越低，對環境的貢獻度也越大，

進而整體ESG的分數就越高。下圖釋例為MSCI全球股票指數，其加權平均碳密度 169

公噸， ESG版本的 MSCI全球股票指數碳排量下降到 47公噸及 68公噸，皆大幅低於母指

數。故投資於追蹤 ESG版本指數 (具有較低之加權平均碳密度 )之ETF或基金受益憑證能確

保本基金具備足夠 ESG特性。

最後綜合評估子基金之績效、流動性、波動度、地域性等表現，擇優選擇 15-25 檔

納入投資組合。

二、 投資策略與方法：

本基金係以追求長期穩定的總回報為目標，以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在 ESG領域長期累積的經驗，結

合永續投資趨勢，利用股票 ETF及基金、債券ETF及基金及現金等資產類別來建構永續多元投資

組合，並透過永續投資策略資產配置與戰略資產配置達到資產平衡最適化。 

(一) 永續投資策略資產配置 (SI SAA)：策略資產配置決定基金長期報酬及風險特性。本基金之策

略資產配置投資於永續投資系列金融商品，提供長期穩定的收益分配，原則上股票子基金配置將

164 



 

 

 

 

 

 

  

 

 

  

 

  

 

 

 

  

 

 

  

   

 

 

高於基金淨資產價值之五成。投資組合參考瑞銀環球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CIO)之長期市場

展望、各類資產預估報酬及波動度、資產相關性等資訊，及風險最適化之考量，由經理公司經過

投資策略會議或產品會議討論決議策略資產配置。 

(二)戰略資產配置策略 (TAA)：為提升基金操作彈性及投資效率之目的，本基金參考瑞銀環球財

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CIO)提出之戰略配置觀點，經由定期資產配置會議討論動態調整股債配

置，發掘短期的市場機遇並減緩潛在風險。其驅動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全球總經數據、各國央行利

率政策等任何可能影響投資組合之因子。 

(三)「符合永續投資概念」之子基金係指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九條規範並經篩選標準篩選出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

股份、投資單位。

篩選標準請參考本附錄 一、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 (二) 所採用 ESG 標準或原則與投資重點關連

性。 

(四) 投資風險控管機制：

本基金投資組合使用瑞銀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藉由瑞銀獨有之投資風險管理系統進行系統化及基

於規則的風險控管機制來監控投資風險變化並即時調整投資組合部位來因應並盡最大努力管理

風險。本機制旨在控管投資組合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緩和波動度並使投資組合在市場大幅下跌

時可以降低投資組合的損失，另外亦可藉由承受一定程度的投資組合波動風險，在正常市場期間

保持高度投資組合曝險以追求報酬。

該機制主要基於以下資訊進行操作：（ 1）當前表現與歷史表現的對比。（ 2）根據市場已實現

報酬對未來波動性進行估計。在考慮到上述兩點後訂定本基金之風險預算，並在符合前述風險預

算的前提下設定多元資產組合和低風險資產（固定收益和 /或風險抵消資產）的目標曝險。

瑞銀獨有之風險管理系統利用風險具有延續性之特性，每日監控過去一年之滾動波動度，及預測

未來波動度，於市場震盪時由系統產生最適風險部位訊號，投資組合再依據訊號做調整投資組合

資產配置，系統及模組化的控管機制可以避免人為情緒因素的干擾，有紀律的調整投資組合中股

票、債券、貨幣型基金及現金之資產配置比重來控管投資組合的下檔風險。舉例說明在市場極度

震盪時，投資組合可以調整至最保守之配置以降低投資組合的波動度，例如持有不超過 30%之現

金部位並盡量提高貨幣市場基金之部位以減少投資組合損失。而後根據投資組合的風險承受能

力，在市場恢復期內逐步重新調整股債比，進入市場以達到市場上漲時增加報酬的目標。 

(五) 投資標的負向篩選：

本基金之投資排除對環境、社會或治理（ ESG）有負面影響的標的，相關政策請詳見下方第五點

「排除政策」。

三、 投資比例配置：

本基金至少七成投資於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 第八條或第九條規範並經篩選標準篩選出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篩選標準請參考前述一、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 (二) 所採用 ESG 標準或原則與投資重點關

連性。

此外，本基金之投資排除對環境、社會或治理（ ESG）有負面影響的標的，不投資涉及集束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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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人員地雷、化學和生物武器的公司，亦不投資於公司收入 30%以上來自於開採或出售熱煤（包

括褐煤、瀝青煤、無煙煤和蒸汽煤）的公司，故基金整體資產運用將不會對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

大損害。

在可能的情況下，本基金得投資於經理公司子基金與瑞銀集團外國子基金。

四、 參考績效指標：

本基金無參考績效指標。

五、 排除政策

瑞銀在投資組合管理系統中設有交易前投資限制，禁止投資於符合排除標準的公司或發行人。

排除標準包含公司內部名單及來自第三方數據供應商的數據及指標。禁止投資清單更新時，基金

經理人將會因應更新之清單來調整基金投資組合。投資組合亦定期接受獨立監控單位實施交易後

之合規檢查。

本基金排除政策如下﹕

瑞銀不投資涉及集束彈藥、殺傷人員地雷、化學和生物武器的公司，也不投資於違反「核武禁擴

條約」的公司。瑞銀認為如果公司參與有爭議的武器開發、生產、儲存、維護或運輸，或者為持

有此類公司超過 50%股權之大股東，則該公司將被視為涉及有爭議武器的議題。瑞銀亦不投資於

公司收入 30%以上來自於開採或出售熱煤（包括褐煤、瀝青煤、無煙煤和蒸汽煤）的公司。

依國際條約和公約管制的有爭議武器 

• 集束彈藥：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集束彈藥的「集束彈藥公約」（ 2008年）。 

• 殺傷人員地雷：「渥太華條約」（ 1999年），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殺傷人員地雷。 

• 生物武器：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生物武器的「生物武器公約」（ 1975年）。 

• 化學武器：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化學武器的「化學武器公約」（ 1997年）。 

• 核武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1968年），該條約將核武器擴散到所謂的核武器國家集

團（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

相關資訊公布於瑞銀資產管理網站內「 Exclusion Policy」項下，網址為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 

ty.html

六、 風險警語：本基金投資於 ESG 投資標的之風險揭露如下： 

1) 資料限制風險

為了進行相關研究並確定具有高 ESG風險的公司，瑞銀使用多個第三方資料來源來進行特

定主題及行業的整體 ESG評估和主題研究。但對於被投資標的 ESG概況的最終結論可能與資

料來源的意見有很大不同。 

2) 缺乏標準分類法風險

瑞銀資產管理制定一種適用於內部區分各永續投資策略的分類方法，這些方法可能與其他

同業及外部指標的分類方式不同： 

•ESG整合策略：永續性被納入研究過程，以降低風險和提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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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性為重點之策略：投資組合追求擁有比基準指標更好的永續性概況。此策略符合歐

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8條的要求。 

•影響力投資策略：投資目標明確的針對在產生積極環境和社會影響，並同時產生有競爭力

的財務回報。此策略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8條的要求，依照其定義的 ESG特徵此

策略也可以符合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第 9條的要求。 

3) 投資選擇之主觀判斷風險

在瑞銀資產管理，因為 ESG整合策略，股票分析師、永續投資分析師和基金經理會在投

資組合層面討論投資研究、潛在參與機會和結果對於投資組合的影響。這種方式可確

保基金經理充分瞭解任何可能對投資組合績效產生負面影響的重大永續性風險，並使

基金經理能夠做出明智的決策，投資理念最終通過標的選擇和權重來表達，並融入到

投資組合的構建中。在此框架內，如果預期投資回報足以補償高 ESG風險，基金經理可

能選擇投資於具有高 ESG風險的公司。或者基金經理可以選擇減少風險部位。在任何情

況下，基金經理也可以選擇與公司進行議合來解決和減輕已確定的 ESG風險，以改善整

體投資結果。 

4) 對第三方資料來源之依賴風險

瑞銀資產管理依據內部 ESG研究及外部 ESG數據來對重要的 ESG風險和機會進行檢查

和評估。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採用了下列外部永續發展數據和分析資源，以支援我

們的內部相關能力﹕ 

a. MSCI ESG Research 

b. Trucost 

c. Refinitiv-Asset4 

d. Sustainalytics 

e. ISS 

f. RepRisk 

g. Inrate 

5) 對特定 ESG 投資重點之集中度風險 

ESG子基金的投資政策所採用以 ESG為主的剔除標準可能導致 ESG基金放棄購入本該對其有

利的若干證券，及 (或)基於其 ESG 特性而在可能對其不利的情況下出售證券。

七、 盡職治理參與： 

(一)瑞銀對於盡職治理的承諾

我們相信投資者主動負起責任會對公司長期永續性及成功有所助益。

我們將盡職治理視為我們受託責任的一部份，在這方面瑞銀的承諾為通過清晰及結構化的計

劃，包括將 ESG因素整合到投資決策、公司參與、代理投票和宣導中，並採取積極的管理方

法來執行盡職治理。在此過程中，我們努力使我們的方法與客戶的投資信念、政策和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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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

為了進一步表明我們的承諾，我們簽署了許多盡職治理政策最佳實踐管理守則（詳見下列清

單），也簽署了聯合國支持的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PRI）。

作為一間擁有多個不同投資領域和每個領域內皆有一系列策略的全球大型投資管理公司，公

司內各領域執行盡職治理的程度可能不同。

瑞銀資產管理簽署或承諾了以下與投資盡責治理相關的最佳實踐準則： 

1.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ICGN) Global Stewardship 

Principles 

2. UK Stewardship Code 

3. Japanese Stewardship Code 

4. Hong Kong SFC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 ISG Stewardship 

Framework (USA) 

5. Australian FSC Standard 23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Asset 

Stewardship 

6. Taiwan 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台灣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

守則)

另外瑞銀資產管理目前也為以下成員提供支援： 

1. Global Real Estate Sustainability Benchmarks (GRESB) 

2. EFAMA Stewardship, Market Integrity and ESG Investment Standing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 (ICGN) 

3. Institutional Investor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IIGCC) 

4.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Managers (NAREIM) -

Sustainability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5. Sustain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 UK Investor Forum 

6.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7. Workforce Disclosure Initiative (WDI) 

8.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s 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 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 (TPI) 

9. Farm Animal Investment Risk & Return (FAIRR) 

10. Access to Medicine Index 

(二)瑞銀的盡職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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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投資和指數投資都適用盡職治理政策。就主動管理策略而言，它有助於增強投資決策從

而創造長期價值。

與被動策略相關的盡職治理政策通常是投資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機構投資者可以通過這些

工具表達他們對公司業績的看法，並推動創造長期價值，同時解決可能導致金融市場效率低

下的負面外部性。

我們的盡職治理參與活動基於四大主軸：

主題式參與：集中在特定重大主題，這些主題在通過可用的內部及外部研究並確定與瑞銀的

整體永續性和永續投資策略保持一致後被認定為重大主題。我們通過考慮公司在相關主題上

的當前表現、與議題具有高度相關性的行業以及對於投資策略的影響和財務風險的潛力來識

別公司參與活動。該研究用於評估公司在參與計劃開始和結束時的績效。

反應性參與：遇到有嚴重違反國際標準疑慮之案例時，我們使用「聯合國全球盟約」做為原

則性的參考框架，我們開發了一個使用第三方研究資料的流程，以識別投資組合和策略中的

危險信號。經過初步篩選后，我們會參考有關案件的公開報告、與相關公司的溝通、非政府

組織和其他第三方的報告，以及其他投資者的調查結果。我們的參與清單包括重大、相關或

代表系統管理失敗的案例。

我們參與的目的是影響公司，以便公司有效停止和補救已識別的違規行為，並解決任何管理

上的失敗，以避免將來重複管理不善的錯誤。

投票決策的參與：於年度股東大會或其他股東大會之前根據內部和外部研究做出投票決定以

向被投資公司傳達我們的觀點。雖然許多投票決定都是做出不需要與管理層進行對話之結

論，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也會與董事會互動以更詳細瞭解投票項目的願景和性質，這些對

話有助於了解董事會成員候選人、薪酬政策、董事會有效性以及公司對特定股東決議的反

應。投票決策通常是根據財務風險、議題的嚴重性和待投票項目的複雜性來訂定。

主動參與：這些參與活動主要由我們的投資分析師和基金經理就與業務策略和 /或永續性風

險及機會相關的議題來進行，這些議題可能對估值模型產生正向或實質性的影響。與公司管

理層進行這些討論的目的是收集更多資訊並影響公司實踐，以帶來長期更好的財務表現。鑑

別這種參與類型的公司和制定投資案例中重要的長期議題有密切相關。 

(三)將盡職治理整合在更廣泛的投資流程內

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公司所有權（股東）和管理層（員工）的分離會使經營企業變得更加困

難。我們非常希望確保我們代表客戶投資的公司取得成功，為了支持這一點，我們期望高水

準的治理標準和企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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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我們的盡職治理活動，我們尋求與被投資公司建立關係，同時瞭解共同的目標和關注點。

我們承認公司治理、環境和社會因素（ ESG）對公司的重要性，並相信通過擴大這些因素所

考慮的數據範圍，對投資過程會有所助益。

它們可能對公司的未來收入和成本產生直接影響，從而對投資者及其受益人或客戶的長期風

險調整後收益率產生影響。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通過評估這些因素並將其整合到我們

的整體公司研究和投資決策過程中，包括我們對現金流，估值指標和增長機會的估計，來保

護和提高客戶資產的價值。

我們的盡職治理方法和 ESG因素的考慮涉及研究、數據分析和企業參與。我們特別熱衷於儘

早與公司接觸，以盡量減少股東價值的損失。在這方面，作為我們投資流程的一部分，企業

參與提高了我們對被投資的公司的理解和信心。我們與公司的會議通常與公司的董事長、首

席執行長、財務總監以及永續發展主管舉行。

這些會議使我們能夠就企業的策略等主題進行討論，並幫助我們對管理績效進行評估。它們

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表達我們的期望，來解釋我們對重要問題的看法，並監督特定公

司隨著時間推移的發展。 

(四)研究及監督被投資公司

全球市場各個不同的法律和文化框架影響著盡職治理的實施和監督方式。

更具體地說，我們承認在世界各地對於公司治理和永續發展議題的方法可能會有所不同。但

是通過我們的參與流程，我們鼓勵公司採用最高標準的董事會領導方式和執行管理方式。

我們相信強而有力的公司治理推動著企業行為，並能有效解決環境和社會問題。如果這些問

題得到妥善管理，從長遠來看它們應該會帶來更好的公司業績和更高的股東價值。

我們特別鼓勵公司董事會成員始終確保：

- 整個董事會充分參與制定業務策略，包括重大業務決策的訂定（例如：併購和收購）； 

- 確信公司的領導是有效的； 

- 確保訂定適當的管理層繼任計劃； 

- 董事會收到所有必要的資訊以便管理層可以承擔責任； 

- 高層與股東的利益一致； 

- 財務審計是獨立及準確的； 

- 公司的品牌和聲譽得到保護及提升。

雖然從董事會外部來判斷董事會的品質和有效性可能很困難，但我們相信持續的監督仍是盡

170 



 

 

 

 

 

 

 

 

  

  

 

 

  

  

 

 

  

 

 

 

 

 

  

  

  

  

  

  

  

 

 

職治理的重要組成。

雖然年度股東大會讓我們有機會向董事會傳達有關我們的意見，但我們在代表客戶與公司就 

ESG問題進行對話這件事的承諾不僅僅是每年一次的投票。

我們的方法包括以下內容： 

- 使用在我們的專有資料庫、外部專業研究和 ESG評級工具上共用的內部資訊； 

- 評估治理項目的反饋 (例如董事會架構 )； 

- 與公司高層及非執行董事成員的會議會由永續投資分析師和基金經理共同主持。這

些會議讓我們有機會判斷治理項目的成果，例如策略、收購、資本配置和運營績效

等。 

- 評估公司對於任何偏離公司治理準則之解釋的品質； 

- 通過公司公告和市場新聞來監督企業發展

這些方法使我們能夠識別推動公司價值的因素和關鍵風險。 

(五)公司參與優先度及目標

我們的參與目標是根據情況和將要討論的問題來決定優先次序及進行。我們所有的參與活動

都是在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進行。如果我們在一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或已確定了公司在策

略方向或管理層績效上的問題，我們將尋求與公司討論我們的疑慮。如上所述，我們的參與

活動可能為定期執行或也可能基於特定的交易情況而產生。我們的許多參與活動持續數年，

因此我們不會外包任何參與活動。

我們的參與活動會與公司治理的實踐有關，或專注於對公司績效有重大影響的長期永續發展

趨勢，如氣候變化、環境管理和人力資本管理等。

其他主要主題包括： 

- 策略：包括資本應用； 

- 營運及財務表現； 

- 董事會品質； 

- 風險管理； 

- 報酬； 

- 聲譽； 

- 倫理及文化。

根據議題的不同，參與活動可能為被動參與或者是進行中之討論的一部分。我們與發行人的

參與活動可能採取書面溝通、電話會議或面對面會議的形式。

我們維護著一個全方位的資料庫，該資料庫內包含我們與公司的會議紀錄及全球投資團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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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的投票活動紀錄。我們會持續檢視進展，並對已發現的問題採取後續行動。

在公司參與過程中，雖然我們應與被投資公司溝通以避免在特殊情況下獲得未完全公開的資

訊，我們仍可能因以下原因獲得內部機密資訊而成為內部人士： 

- 與公司之相關協定； 

- 資訊僅在有限的時間內存在； 

- 對我們的客戶有利。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嚴格保護此類資訊，並遵守適用的監管要求和瑞銀內部程序。 

(六)關於提升公司參與程度的策略

我們根據公司創造長期價值的能力和公司對於提問的回答能力來評估公司。儘管與公司進行

了討論，有時候我們的擔憂仍會未得到充分解決並使股東價值面臨風險。如果一家公司未能

達到我們的期望，且我們對於通過常規參與過程得到的解釋不滿意，我們將尋求提升我們的

參與策略。首先可能會透過與董事長或其他高層進行進一步討論。

在決定是否提升我們的參與策略時，我們將考慮以下因素： 

- 是否有令我們感到擔憂的情況； 

- 是否有重要的潛在負面影響； 

- 最佳實踐標準，包括各國準則； 

- 公司提供的任何解釋； 

- 該議題對我們的客戶的重要性； 

- 一段時間內的關注重點； 

- 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一家公司一直未能達到我們的預期，或公司關於 ESG的揭露不足以讓投資者對公司的永

續發展相關風險有適當的了解，我們可能會決定在股東大會上投票反對管理層的提案，包括

董事會候選人的投票。

我們承認這種直接干預的行為總是高調的，並有帶來負面關注的風險且可能使局勢惡化，因

此我們始終努力對於相關討論和行動保密。

如果在一段時間後仍沒有進展的話，我們可能會選擇停止投資代表客戶持有的全部或部份股

份。 

(七)瑞銀對被投資公司的承諾

我們相信與我們會與參與的企業管理層建立關係，我們會要求被投資公司回應我們的溝通邀

請並向我們提供重要和前瞻性的資訊。同樣的，公司也可以期望我們採取以下行為以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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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和有效的對話：

充分準備：在與公司進行對話之前，我們將審查和分析公司提供有關財務和 ESG績效的最新

相關信息。我們亦會針對特定公司及區塊的重要議題去參考第三方研究內容。

當地及行業專門知識：在與公司開始對話之前，我們將尋求內部專業知識以及跨團隊對於當

地市場和行業的觀點。

與投資決策的聯繫：在與公司管理層會面期間，我們將解釋如何把收集到的資訊考慮進投資

決策中。只要有機會，我們的永續發展團隊、管理團隊以及投資人員都會與共同參加與公司

的會議。在所有狀況下，參與會議期間收集的資訊都將於內部共用。

意見回饋：在會議期間以及會議後，我們將提供有關公司行為及公司計劃的意見給公司以解

決現有存在的疑慮。公司也可以就他們感興趣的領域徵求我們的意見。在初步對話之後，我

們將與管理層分享我們的預計的參與目標。

最佳實踐：有些同行在重大 ESG問題上表現出領導力和良好表現，我們會分享相關同行的最

佳實踐案例給公司。同樣的，我們也會在創新實踐和應對 ESG挑戰和機遇的解決方案上讚揚

與我們合作的公司。

承諾：我們會分配足夠的資源和時間在與公司的對話上。如果我們認為該企業的企業實踐需

要改善以提升長期價值，我們將會持續與管理層和董事會合作。

合作：作為我們支持投資人以及推動金融市場 ESG議程承諾的一部分，我們將監督其他投資

者的參與活動，並在對我們和被投資公司有利時一起努力。 

(八)投票及股東權利

我們將在股東會上投票的行為視為我們在管理客戶資產時盡職治理方法的重要部分。投票本

身不是目的，而是我們作為監督者責任中的重要部分。它使我們能夠就許多主題向公司發表

意見，是鼓勵董事會傾聽和解決投資者疑慮的一種方式。

我們代表客戶在全球行使投票權，並尋求在與有效管理客戶投資組合的方式不衝突的情形下

儘可能的進行投票。如前所述，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將在股東會之前（如果可能）就投票議

題與董事會進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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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因我們的盡職治理以及參與活動而對公司產生疑慮，或者與我們認為特定決議不符

合客戶利益，我們可以選擇不支持特定議案。這包括公司管理層和外部各方提出的議案。

我們的投資策略會儘可能始的與我們的代理投票政策保持一致。我們會充分記錄任何偏離我

們代理投票政策的情況及偏離的理由。

基於我們投資方法的性質，我們通常不會要求召開臨時股東會，但可能會在預先宣佈的會議

上提交或共同提交股東決議。我們也可能選擇支持其他投資者提出的議案。

如果我們決定不支持我們擁有大量持股的公司董事會，我們將盡可能在年度股東會前私下通

知公司。一般而言我們不會在股東大會前公開或向第三方披露我們的投票意向。

我們的投票流程已被納入我們的外部審查流程中。瑞銀集團內部審計單位會定期審核，並向

高階管理層報告任何需要關注的問題，以便透過我們的運營風險補救流程解決任何需要關注

的問題。

投資人可於以下網址查詢我們投票政策：

網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about/tw-regulatory-disclosure/ste 

wardship.html 

(九)出席股東會

鑒於我們全球投資的性質，讓我們親自參加股東會通常是不切實際的。但如果我們認為實際

出席是符合客戶的最佳利益，我們偶爾可能會實際參加並選擇在股東會上發言，或直接在股

東大會上投票。通常在這樣做時我們會試圖提前通知該公司。 

(十)使用投票服務

為了履行我們的盡責治理職責，我們必須能夠獲得有關我們所投資公司之公司治理政策和實

踐的準確資訊。

考慮到我們代表全球客戶持有股份的公司數量，我們使用在獲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資訊

方面經驗豐富的專業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這些供應商能夠提供會議議程，每個需要投票的

議案的當前及歷史背景資訊，並提供有關公司治理實踐的評論。

我們選擇合作的供應商（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ISS）在該服務上擁有長期經

驗並其服務能涵蓋全球。使用專業供應商的服務意味著我們能夠在決定如何投票時專注於符

合客戶的最佳利益，並與公司進行有效互動。

我們不會將最終投票決定權委託給第三方，並於如何決定客戶股票上保留完全自由的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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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我們使用 ISS和其他研究供應商的服務來補充我們自己的評估。我們的根據瑞銀內部流

程及原則決定投票意向，而非基於任何代理或諮詢服務。 

(十一) 行使持有基金之受益人表決權處理原則及方法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説明如

下： 

1. 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出席受益人會

議委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處理方式： 

(1) 國內部份： 

A.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事業人員或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代

表為之。 

B. 經理公司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席基金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

項議案行使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C. 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

分析作業，作成說明。 

D. 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

益，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2) 國外部份：

考量成本及地理因素，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管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暨行使表決權。 

(十二) 借券部位的投票行為

如果我們判斷該投票議案特別具爭議性，我們可能會召回我們可自行決定投票意向的借出股

票。這也取決於我們客戶投資組合的經濟利益。我們不會以獲得額外投票權為目的借入股票。 

(十三) 利益衝突

瑞銀資產管理是具領先地位之金融服務集團–瑞銀集團股份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股票在瑞士

和美國公開上市。

我們致力於以一貫和透明的方式行事。在考慮如何投票或是否與公司合作時，我們的目標始

終是為客戶謀求利益並履行信託義務。

可能出現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包括： 

- 一個客戶的利益與瑞銀資產管理的另一個客戶的利益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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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銀資產管理代表客戶投資瑞銀集團公開上市的股票； 

- 上市公司股東會正在表決的對象是瑞銀資產管理的客戶； 

- 瑞銀集團內的附屬公司擔任該公司的顧問； 

- 瑞銀集團員工的利益與瑞銀資產管理公司客戶的利益直接衝突。

瑞銀集團已實施以下準則，以解決因我們代表客戶行使投票權而產生的利益衝突： 

- 我們根據瑞銀政策行使投票權，並保留任何偏離瑞銀政策的記錄； 

- 當瑞銀資產管理意識到在為特定代理投票時存在利益衝突，而如果我們打算偏離瑞銀的

投票政策，管理委員會將收到有關衝突的通知，並應審查該預期偏離的投票，以確保其與瑞

銀政策保持一致； 

- 以上包括瑞銀資產管理代表我們的客戶投資於瑞銀集團公開上市的股票； 

- 如果瑞銀資產管理對於客戶之投資組合具有投票權，且該投資組合投資於瑞銀投資 /共

同基金，則瑞銀資產管理不會在前述基金的單位持有人會議上行使任何此類投票權。在這種

情況下，任何投票權必須由外部客戶或最終受益人直接行使； 

- 我們的代理投票決定不會受到我們的一般業務、銷售或行銷的影響，受影響的部門被排

除於我們的投票決定過程外； 

- 瑞銀資產管理及其從事銀行、經紀交易商和投資銀行業務的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 ”）

制定了禁止共用某些敏感資訊的政策。瑞銀職員不得與附屬公司討論投票意向，如果附屬公

司與他們聯繫視為違反我們的政策，被聯繫人會將此事提交給我們的法律遵循和營運風險小

組，並將通知盡職管理委員會主席，且進一步向首席風險官提供建議。在特定情況下，我們

的法律遵循團隊可能會與附屬公司的窗口討論此事； 

- 瑞銀為員工提供具體和定期的培訓，概述他們在利益衝突方面的責任； 

- 如果瑞銀集團向瑞銀資產管理（英國）有限公司的基金提供種子資金，則不會行使由該

種子資金產生的任何投票權； 

- 根據英國 FCA 的要求，我們維護一份已識別的利益衝突、利益衝突性質以及我們管理

衝突的程式的清單。 

(十四) 投信公司盡職治理報告之查詢方法或途徑

投資人可至以下連結查詢本公司對於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之政策及盡職治理守則之揭

露：

本公司網站盡職治理專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about/tw-regulatory-disclosure/ste 

wardship.html

八、 定期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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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發行 ESG相關基金後，於年度結算後 2個月內，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環境、

社會與治理相關主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在本公司網站盡職治

理專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about/commitment.html )揭

露以下定期評估資訊﹕ 

(一) 基金資產組成符合所訂 ESG投資策略與篩選標準之實際投資比重。 

(二) 如有設定績效參考指標，比較基金採用 ESG篩選標準與績效指標（ Benchmark）對成分

股篩選標準兩者間的差異。 

(三) 基金為達到永續投資重點和目標，而採取盡職治理行動（例如，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

互動、參與股東會及行使投票權等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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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基金運用狀況

截至113年03月31日

一、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金額

投資金額(新台幣佰萬元)

SWITZERLAND 瑞士證券交易所 242.55 95.75

UNITED KINGDOM 倫敦證券交易所 2.46 0.97

245.01 96.72

基金 - -

短期票券 - -

附買回債券(暨票券) - -

銀行存款(含活存、支存、定存) 13.10 5.17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之淨額) (4.79) (1.89)

合計(淨　資　產　總　額) 253.32 100.00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淨資產總額明細表

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項目 國家/證券市場名稱
 佔淨資產百

分比

債券

合計

上市受益憑證

合計

股票

合計

(二) 

(三)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無。 

(四)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無。 

(五) 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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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名稱 證券市場名稱 每股市價(計價幣

元)

投資比例(%)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MSCI USA

SRI UCITS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6,927.00 27.76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GL GOV

ESG LIQ HUSDA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392.14 11.45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BBG US LIQ.

C. SUST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479.82 10.46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MSCI EMU

SRI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4,060.66 8.93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EUR LIQ

CRP SUST USD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340.50 6.97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IRELAND LTD-ISHARES USD HY CORP

ESG USDA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179.91 5.81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MSCI JAPAN

SRI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767.37 5.27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MSCI

EMERG. MAR. SRI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404.01 4.94

UBS FUND MANAGEMENT IRELAND LTD-

UBSETF S&P 500 ESG USD ACC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1,214.90 4.69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EMIG ESG

USD ACC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405.61 3.97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SST DVL

BNK BD USD-A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337.41 3.36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UBS ETF MSCI CHINA

ESG USDD ETF

瑞士證券交易所 241.80 1.16

註：以上所列為投資金額佔基金淨資產1%以上者

24.79 10.05

25.25 8.52

12.11 2.93

17.39 13.34

30.99 12.52

9.78 11.89

5.57 22.63

51.86 17.66

81.82 14.72

10.15 70.32

73.96 29.00

55.23 26.50

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數(仟股) 投資金額(計價幣

佰萬元)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投資上市受益憑證明細表

二、投資績效 

(一)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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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

類股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新臺幣 )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4999 

(新臺幣)N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4999 

(美元  )B類型  (月
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6000 

(美元)NB類型(月
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6000 

(人民幣 )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4999 

(人民幣)N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4999 

(南非幣 )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7992 

(南非幣)NB類型 
(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7992 

(三)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單位(%) 

類股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新臺幣)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30 9.11 

(新臺幣)B類型(月配息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30 9.09 

(新臺幣)NB類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30 9.20 

(美元)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50 12.87 

(美元)B類型(月配息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50 13.03 

(美元)NB類型(月配息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50 12.83 

(人民幣) 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61 10.14 

(人民幣)B類型(月配息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61 10.25 

(人民幣)NB類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61 10.25 

(南非幣)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10 17.05 

(南非幣)B類型(月配息 )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10 17.29 

(南非幣)NB類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10 17.29 

(四)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單位(%) 

類股 基金成立日
最近三
個月

最近六
個月

最近一
年

最近三
年

最近五
年

最近十
年

基金成
立日至
資料日
期 

(新臺幣)A類型(累積) 111/11/04 5.01 10.55 10.87 NA NA NA 13.09 

(新臺幣)B類型(月配息 ) 111/11/04 5.05 10.57 10.86 NA NA NA 13.11 

(新臺幣)NB類型(月配息) 111/11/04 4.95 10.56 10.85 NA NA NA 13.11 

(美元)A類型(累積) 111/11/04 3.05 12.12 10.14 NA NA NA 18.05 

(美元)B類型(月配息 ) 111/11/04 2.88 12.09 10.01 NA NA NA 18.02 

(美元)NB類型(月配息 ) 111/11/04 2.97 12.10 10.02 NA NA NA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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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A類型(累積) 111/11/04 4.01 11.21 9.82 NA NA NA 15.25 

(人民幣)B類型(月配息 ) 111/11/04 3.99 11.12 9.76 NA NA NA 15.35 

(人民幣)NB類型(月配息) 111/11/04 3.90 11.13 9.77 NA NA NA 15.24 

(南非幣)A類型(累積) 111/11/04 4.05 13.23 15.39 NA NA NA 21.67 

(南非幣)B類型(月配息 ) 111/11/04 4.03 13.31 15.45 NA NA NA 21.90

三、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年度 108 109 110 111 112

費用率 NA NA NA 0.28% 1.73%

四、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及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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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商名

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數及比率。

項目

時間 股票/基金 債券 其它 合計 單位數(仟個) 比例(%)

112年 JANE STREET FINANCIAL

LIMITED

396,191 0 0 396,191 0 0 0

112年 FLOW TRADERS B.V. 289,800 0 0 289,800 0 0 0

112年 MORGAN STANLEY AND

CO. INTERNATIONAL

110,492 0 0 110,492 0 0 0

112年 SG SECURITIES 75,237 0 0 75,237 0 0 0

112年 JEFFERIES

INTERNATIONAL

29,939 0 0 29,939 0 0 0

113年1月1日至3月31

日

JANE STREET FINANCIAL

LIMITED

36,339 0 0 36,339 0 0 0

113年1月1日至3月31

日

FLOW TRADERS B.V. 8,790 0 0 8,790 0 0 0

113年1月1日至3月31

日

OPTIVER VOF 6,116 0 0 6,116 0 0 0

113年1月1日至3月31

日

SG SECURITIES 4,500 0 0 4,500 0 0 0

113年1月1日至3月31

日

MORGAN STANLEY AND

CO. INTERNATIONAL

3,703 0 0 3,703 0 0 0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委託證券商買賣證券資料

民國113年1月1日至民國113年3月31日及民國112年

證券商名稱

受委託買賣證券金額(計價幣仟元) 手續費金額(計價幣仟元) 證券商持有該基金之受益權

六、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

無。

七、其他應揭露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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